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字第453號

114年10月2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協侑營造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鄭國盛             

訴訟代理人  沈志成  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黃惠裁                                     

            卓慧菁             

上列當事人間就業服務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4年3

月26日院臺訴字第114500488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經過：

    被告以原告非法容留行蹤不明之印尼籍MAYKE（下稱M君）在

苗栗縣○○市○○○路OOO號集合住宅新建工程工地內（下

稱系爭工地）從事打掃工作，經內政部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

苗栗縣專勤隊（下稱苗栗縣專勤隊）於民國112年6月7日查

獲，並經苗栗縣政府（下稱苗縣府）以原告違反就業服務法

（下稱就服法）第44條規定，依同法第63條第1項前段規

定，以113年9月9日府勞服字第1130196866號裁處書（下稱

苗縣府113年9月9日裁處書）處原告罰鍰。被告乃依就服法

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款及雇主聘僱第二類及第三類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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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違反就業服務法第72條規定廢止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裁量

基準（下稱裁量基準）項次15⑶規定，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

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2之比例，以113年11

月14日勞動發管字第1130517620號函（下稱原處分），自11

3年11月14日發文日起廢止被告113年3月14日勞動發事字第1

130918237號函（下稱被告113年3月14日函）核發原告招募

外國人之招募許可2名及113年8月12日勞動發事字第1130624

572號函（下稱被告113年8月12日函）核發印尼籍SUPRIYONO

及SIGIT EPENDI（下稱S君等2人）之聘僱許可，原告應於原

處分送達後14日內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為S君等2人辦理轉換

雇主或工作之登記，或由原告徵詢S君等2人同意後，於上開

期限內為渠等辦理手續並使渠等出國。原告不服，循序提起

本件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不負就服法第44條防止外國人非法進入工作場所之義

務，不具有故意或過失，原處分違反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

定：

　⒈苗栗縣專勤隊於112年6月7日在原告所承攬訴外人勝麗建設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勝麗公司）之系爭工地內，查獲1名行

蹤不明M君從事工地打掃工作，惟M君係承攬勝麗公司點工工

程之承包商明坤工程行即莊明坤（下稱明坤工程行，莊明坤

下稱莊君）所聘僱並擅自帶工進場施作，與原告無關。明坤

工程行並非原告之下包承攬人，原告對明坤工程行並無契約

上監督與管理權限，明坤工程行所聘僱之M君係從事點工工

程之打掃工作，與原告所承攬之結構體工程無關，原告自非

容留M君之行為主體。

　⒉原告向勝麗公司承攬系爭工地之結構體工程，對於系爭工地

之場所整體不具有實質管理責任及權限，不能課予原告負就

服法第44條規定之義務。原告就結構體工程部分依規定查核

及檢查施工廠商名單，且工地四周依法設置施工圍籬，區分

內外，而為管制系爭工地，勝麗公司將工地保全工作委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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霖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霖公司）派駐保全人員負責工

地處入口檢查出入人員，實施門禁管理、管制進出及巡邏，

原告對於防免非法外勞於系爭工地之結構體工程場所提供勞

務，已善盡一般注意義務。再者，一般建案之工地範圍大，

分工分區施作，事務多而繁雜，每日出入之人車多，客觀上

顯難以期待原告與勝麗公司及各承包廠商等能即時發現工地

內有非法外勞，並一一查證非法身分，況明坤工程行趁保全

公司派駐之保全人員不注意情形之下擅自帶入，原告不知悉

M君進入工地，難謂原告就所承攬結構體工程之場所有未善

盡工地管理、監督責任及未盡確認工人身分之程序，而具故

意或過失。原告已依法聘僱6名合法外國移工，依常理無須

非法容留M君從事與原告無關之打掃工作。原告無容留M君之

行為，主觀上亦無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故意或過失。

　⒊苗栗縣專勤隊於查獲M君後移送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下稱

苗栗地檢）偵辦，經檢察官認無證據足認原告有何違反就服

法之犯行，以苗栗地檢113年度偵字第914號不起訴處分，足

見原告無違反就服法第44條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

　⒋原告不服苗縣府113年9月9日裁處書，已於113年10月11日向

被告提起訴願，苗縣府113年9月9日裁處書之處分尚未確

定，實難認原告有違反就服法第44條之規定。被告未予詳

察，遽以苗縣府113年9月9日裁處書認原告涉有違反就服法

第44條規定為由，逕認原告非法容留外國人於工地從事工

作，而違反就服法第44條之規定，並據以廢止原告招募外國

人之招募許可共2名，其認事用法，與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

規定有違。

㈡、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

　　原告依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所聘僱之外國人係合法移工，倘

僅因他人即明坤工程行所聘僱之1名行蹤不明外國人擅自進

入工地即令原告之合法移工遭遣返回國或轉換雇主，有違比

例原則，亦顯失公平。

㈢、原處分違反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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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無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情事，苟被告認原告有容

留M君而違反就服法第44條之情事，惟苗縣府113年9月9日裁

處書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15萬元，已足以達成行政目

的，依行政罰法第24條第2項規定，不得重複裁處，被告廢

止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共2名之處分，與行政罰法第2

4條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有違。

㈣、裁量基準違反憲法保障之聘僱自由：

　　原告聘僱外國人係依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共6名合法移工，

依法享有聘僱自由之權利，乃憲法保障之權利，非依法律不

得剝奪之。裁量基準之性質及位階，係行政院基於行政權所

訂定之行政規則，自不得逕以裁量基準之規定任意剝奪或限

制原告依法聘僱合法移工之權利。被告依裁量基準項次15⑶

之規定，廢止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共2名，認事用

法，容有違憲之疑，殊不足採。

㈤、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原告係本案工地承造人，為工地管理者，依營造業法負有工

地人員管理之法定義務，對工人進出負監督管理之責，應注

意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在其管理之處所提供勞務，惟疏於管

理注意，涉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且原告於108年8月7日

即經臺中市政府裁處，本次原告於5年內再違反本法第44條

規定，合致就服法第63條第1項後段規定。

㈡、原告委任林明毅於苗縣府勞工及青年發展處（下稱苗縣勞青

處）訪談紀錄略以，原告與明坤工程行簽訂點工工程契約，

甚至自陳對於進入工地之人員管制，亦有發包給長霖公司請

警衛代為看管等語。明坤工程行負責人莊君於苗縣勞青處訪

談紀錄亦坦承與原告簽有點工契約工作內容為承包工地雜

工，清潔打掃什麼都做等語。原告主張與明坤工程行並無簽

定書面契約，並無契約上監督與管理能權限，明坤工程行所

聘僱M君於現場從事打掃工作，與原告所承攬之結構工程無

關且非原告之下包承攬人，顯與事實不符。莊君述稱與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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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契約工作內容為承包工地雜工，清潔打掃什麼都做，故

有關M君於工地從事打掃工作，原告難謂無間接受領勞務所

生利益之事實，本案雖經苗栗地檢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惟

查苗縣府依據行政罰法第26條規定，於不起訴後裁處原告，

其所為之處分於法有據，並無違誤。

㈢、原告迭經申請核准聘僱外國人從事工作，且依其與包商簽訂

工程契約約定，不得僱用非法外籍勞工進場工作，已明知未

經許可不得聘僱或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或提供勞務，理當落

實管理防範措施以免違法，惟其對於所有工地內員工之合法

工作資格，未善盡監督及查驗注意義務，致發生違法情事，

難謂不具處罰之責任要件。原告依營造業之特性與慣例，工

項專業分包予次承攬人於其處所為其提供勞務，仍應有注意

監督及管理指揮監督之義務權利，應查核該等人員是否為得

合法在臺工作之外國人，原告疏於查驗，難謂已盡其注意義

務而無過失之責，且原告於5年內多次違反同一規定，應受

責難程度較高，本案雖經苗栗地檢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且

原告對於其下包承攬商明坤工程行，非法容留外國人在其管

領之處所提供勞務，原告確有疏於管理之情事，此項注意義

務，不因該提供勞務的外國人，非由原告自行僱用，即得免

除。

㈣、M君係原告默許其停留於系爭工地從事工作，合致違反就服

法第44條及第57條第9款規定，審酌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

作與非法聘僱外國人工作之可責性相當，依原告與明坤工程

行之工程承攬契約，其容留行蹤不明之外國人，符合裁量基

準項次15⑶，被告依就服法第72條第2款及裁量基準項次15

⑶規定，依1比2比例，以原處分廢止被告准許原告招募外國

人之招募許可共2名外國人之聘僱許可，於法並無違誤。

㈤、原告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苗縣府依就服法第63條第1項

規定，處以罰鍰15萬元，被告依就服法第72條第2款規定，

廢止被告許可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共2

名，二者處罰性質及種類並不相同，依行政罰法第24條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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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得併予裁處。被告行使就服法第72條第2款規定所

授予廢止聘僱許可之裁量權，本於職權訂定裁量基準，針對

雇主違法條款、次數及情節輕重，分別訂定不同程度之廢止

聘僱許可名額。原告主張被告不得據裁量基準剝奪原告合法

聘僱外國人之權益，顯有誤解。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及說明：

　⒈就服法第44條規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

作。」第57條第9款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不得有下列情

事：九、其他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第72條第

2款規定：「雇主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廢止其招募許可及

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二、有第57條第1款、第2款、第6

款至第9款規定情事之一。」

　⒉裁量基準項次15⑶規定，雇主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違

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依同法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款規

定裁處，裁量因素及廢止基準規定「一、雇主非法容留外國

人從事工作，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

人數，採1比2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

許可及聘僱許可；雇主非法容留之外國人符合本法第56條規

定之行蹤不明外國人者，按雇主所生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

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5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

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二、前款雇主符合下列情

事者，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

採1比1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

聘僱許可；容留行蹤不明之外國人者，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

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2之比例，廢止雇主有

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㈠雇主與他方訂

有書面承攬契約或買賣契約。㈡承攬契約或買賣契約之他方

將所非法聘僱或容留之外國人指派至雇主所有或管領之處

所，且雇主未善盡注意義務而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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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基準核屬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所定為協助下

級機關或屬官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裁量基準，由主管機關

為統一類同案情不同個案間適用法律裁罰避免恣意之考量，

顧及各不同類之違法行為應受責難程度與所生影響各有不

同，針對雇主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違反就服法第44條

規定時，依雇主違法條款、次數及情節輕重，預先預定不同

程度之廢止雇主聘僱外國人之比例，未增加就服法對人民所

無之限制，符合就服法立法之目的及比例原則，自得予以適

用。

　⒊按就服法於第5章「外國人之聘僱與管理」之首－第42條即

揭示：「為保障國民工作權，聘僱外國人工作，不得妨礙本

國人之就業機會、勞動條件、國民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定」，

因而針對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工作，立法採申請許可制，是

任何人如須聘僱外國人從事工作，即應依法向主管機關申請

許可，不得私下容留外國人非法從事工作。故就服法第44條

所規定之「任何人」包括自然人或法人，且未限制是否具備

該法之雇主身分，如有「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即屬

違反本條文之禁止規範；而就服法第57條列於第5章「外國

人之聘僱與管理」之內，其規範目的在禁止雇主之非法行

為，並落實聘僱外國人之合法管理。因此，雇主聘僱外國

人，除不得有同法第57條第1款至第8款之情事外，亦不得有

「其他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之情事（同條第9

款規定），此一概括條款，基於體系解釋，自應包含違反同

法第44條規定之情形，始臻完備。蓋雇主於合法聘僱外國人

之外，猶有私自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行為，其違法性

不亞於同法條第1款之「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

申請聘僱之外國人」，雇主有該款之情事，依同法第72條第

2款既應「廢止其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如

有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之情形，卻可免於此項處罰，其用

法即有失衡。且就服法第72條第2款既規定「雇主有第57條

第1款、第2款、第6款至第9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廢止其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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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所廢止之招募許可及聘

僱許可，當然係指雇主已經合法取得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

可。而就服法第57條及第72條所稱之「雇主」係指經主管機

關許可聘僱外國人者而言，並不限於與違規從事工作之外國

人間有聘僱關係者始有適用，故雇主於合法聘僱外國人之

外，猶有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之行為，自得適用同法第72

條第2款之規定，廢止其已經合法取得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

可之一部或全部（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543號判決參

照）。

㈡、如本件經過欄所示事實，有被告113年3月14日函（原處分卷

第19頁、本院卷第185頁）、被告113年8月12日函（原處分

卷第17至18頁、本院卷第187至188、201至202頁）、苗縣府

113年9月9日裁處書（原處分卷第86至87、100至101頁、訴

願卷第81至83頁、本院卷第103至105、195至196頁）、原處

分（訴願卷第19至22頁、本院卷第27至30頁）、行政院114

年3月26日院臺訴字第1145004883號訴願決定（原處分卷第1

92至203頁、訴願卷第117至128頁、本院卷第33至44頁）在

卷可稽，堪以認定。

㈢、查原告前經被告113年3月14日函核發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

2名及被告113年8月12日函核發S君等2人之聘僱許可，有被

告113年3月14日函（原處分卷第19頁、本院卷第185頁）、

被告113年8月12日函（原處分卷第17至18頁、本院卷第187

至188、201至202頁）在卷可佐。證人即原告之工地主任林

明毅於112年6月27日苗栗縣專勤隊調查、113年1月18日、8

月14日苗縣勞青處訪談時供稱：原告在系爭工地有監督管理

責任，對於進入系爭工地之人員身分查證，有發包給長霖公

司，請警衛幫忙代看，M君遭查獲時其在現場，M君係下包莊

君帶來的，門口警衛沒有過渡出入人員，莊君負責點工工

程，負責派雜工、打石工，原告與莊君間有簽訂契約，契約

有約定不得聘用非法外國人，故未查驗M君身分等語（原處

分卷第124至132頁），證人即明坤工程行負責人莊君於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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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27日、113年1月23日苗縣勞青處訪談時供稱：其與原

告於111年10月有簽合約，負責點工，工人負責打掃、搬運

物料，M君由其聘僱，工地主任會交代每日工作，每日8點前

到工打掃，外勞有電動車會自行前往工地等語（原處分卷第

137至142頁），證人M君於112年6月7日苗栗縣專勤隊調查時

供稱：其112年1月多至系爭工地工作，工作約5個月，早上8

點上班、下午4點30分下班，日薪為1,300元，於112年6月7

日早上遭查獲時在系爭工地地下1樓從事工地打掃工作，老

闆知道其為失聯移工，工地有警衛管理門禁，但不會阻擋其

進入工地，打掃工具係工地主任指示其自行拿取等語（原處

分卷第152至156頁），苗縣府認原告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

定，依同法63條第1項規定，以113年9月9日裁處書處原告罰

鍰15萬元，有苗縣府113年9月9日裁處書在卷可稽（原處分

卷第86至87、100至101頁、訴願卷第81至83頁、本院卷第10

3至105、195至196頁），是以，被告審認原告經被告許可招

募及聘僱外國人，從事營造工作，經苗栗縣專勤隊於112年6

月7日在系爭工地查獲原告非法容留行縱不明之M君從事打掃

工作，M君有在原告所管領之處所提供勞務之工作事實，以

原處分自113年11月14日發文日起廢止被告113年3月14日函

核發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2名及被告113年8月12日函

核發S君等2人之聘僱許可，原告應於原處分送達後14日內至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為S君等2人辦理轉換雇主或工作之登記，

或由原告徵詢S君等2人同意後，於上開期限內為渠等辦理手

續並使渠等出國，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原處分核無違誤。

㈣、至原告主張M君係由點工工程承包商莊君所聘僱及擅自帶工

進場施作，與其無關，其僅向勝麗公司承攬系爭工地之結構

體工程，對於系爭工地不具有實質管理責任與權限，不能課

予其負防止外國人非法進入工作場所之義務；莊君係向勝麗

公司承攬點工工程，非其下包承攬人，其對莊君無契約上之

監督與管理權限；莊君聘僱M君從事點工工程之打掃工作，

與其承攬之結構體工程無關；莊君趁保全人員未注意而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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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M君進入工地，客觀上顯難期待其能即時發現工地內有非

法外勞，其並非未善盡工地管理、監督責任，主觀上無故意

或過失，原處分違反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且僅因莊君

非法聘僱M君擅自進入工地，即使其合法聘僱之外國人遭遣

返回國，顯有失公平；苗栗地檢檢察官作成113年度偵字第9

14號不起訴處分書，足見其無容留M君云云。惟：

　⒈按就服法第44條所謂「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依法條

文義解釋乃指未依就服法或相關法令規定申請許可，即容許

外國人停留於某處所為其從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之行為而

言。而所謂「容許」乃指受處罰之行為人必須對於該場所享

有場域管領權，若對外國人工作場所並無任何之管領權限

者，外國人是否在該處所工作既無從監督、管制，自無從苛

責其需對因容許停留所生之不法行為負責。場域管理權人既

然對於工作場所具有直接、實際監督管理之權限，自應負有

查核、排除外國人非法工作之行政法上義務，此與行為人對

非法工作之外國人有無聘僱關係，並無必然關聯。縱對外國

人工作無聘僱或指揮監督關係，但其對外國人實際工作之場

所具有管領權限者，仍應負有就服法第44條之責任。　　

　⒉原告與勝麗公司之工程承攬合約書記載略以：「第2條：工

程範圍：建築物結構體工程及建築物之建造管理與使用執照

領取。……第8條：工地管理　乙方（即原告，下同）應派

足資代表之人員……常駐工地，督率施工，所有工人之管理

及給養等均由其負責，……。」等語，有上開工程承攬合約

書存卷可佐（原處分卷第31、32、166頁、訴願卷第24、25

頁、本院卷第46、47頁），是以，依原告與勝麗公司間之工

程承攬合約，工程範圍包括建築物結構體工程及建築物之建

造管理等，原告應派足資代表之人員常駐工地，督率施工，

負責所有工人之管理及給養等，足見原告對於系爭工地具有

場域管理權，自負有查核、排除外國人非法工作之義務。是

原告主張僅承攬系爭工地之結構體工程，對於系爭工地不具

有實質管理責任與權限云云，無足採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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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原告與勝麗公司之工程承攬合約書記載略以：「第16條：工

地清潔　工程進行中乙方應隨時注意維持工地及四週環境之

清潔，並於當日工程成完竣收工前負責清除所有工地廢料雜

物及臨時設備，如不於規定期限內照辦，甲方（即勝麗公

司，下同）得雇工清理，有關費用乙方同意自乙方工程款中

加倍扣除。」等語，有上開工程承攬合約書在卷可稽（原處

分卷第33頁、訴願卷第26頁、本院卷第48頁），原告之保結

書記載略以：「……六、施工當日收工前應將所有垃圾廢棄

物清理乾淨運至指定地點堆放，否則代為雇工處理由該期工

程款中加倍扣回。……」等語，有上開保結書在卷可參（原

處分卷第38至39頁、訴願卷第31至32頁、本院卷第53至54

頁），共同規定事項暨工作須知記載略以：「……第二條：

工地衛生守則方面：……二、乙方工作人員之便當空盒、飲

料空罐等垃圾殘渣應於食用后，著即清理並包裝妥當運棄至

指定地點。三、施工中乙方工作人員嚼食檳榔任意吐汁，或

嚼食口香糖、抽煙后任意丟棄廢棄物，致污染工程結構物，

乙方需立即負責清理，所謂『廢棄物』包含包裝紙、塑膠

袋、紙盒及渣滓等，如因而需打除材料時，尚需扣繳工料

廢。四、清洗施工器具或清除施工后之殘屑，不得造成排水

系統之阻塞，需至甲方指定地點為之，以保持排水系統之暢

通。……以上條款共計六條，乙方於簽訂契約后已認為充分

瞭解，並願意確實遵照實施。」等語，有共同規定事項暨工

作須知存卷可參（原處分卷第43、46頁、訴願卷第36、39

頁、本院卷第58、61頁），是以，依上開工程承攬合約、保

結書、共同規定事項暨工作須知，原告於工程進行中應隨時

注意維持工地及四週環境之清潔，負責清理垃圾、廢棄物並

運棄至指定地點。是原告主張M君從事打掃工作，與結構體

工程無關云云，無足可採。

　⒋原告與明坤工程行間之111年10月27日工程契約書記載略

以：「立工程契約書人：協侑營造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

方，即原告）明坤工程行（以下簡稱乙方）。茲為甲方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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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之『勝麗興隆B3-4區（協侑）』新建工程其中之『點工

工程』……交由乙方次承攬，……：……第三條　工程範

圍　㈠乙方應根據甲方所製作及甲方與業主契約中所約定之

施工圖、設計圖、施工說明書、工程標準圖說、工程契約明

細表、施工規範及施工進度表規定及工程會議紀錄施工。㈡

除雙方另有約定外，本工程所需之人力、機具設備與材料及

為完成本工程作所需之永久或臨時性工料，均由乙方負責。

……第十一條　工程監督　甲方之工程人員有監督工程及指

示乙方之權。……」等語，該契約書並經原告及代表人鄭國

盛、明坤工程行及代表人莊君簽章，有上開工程契約書存卷

可佐（原處分卷第169至179頁），且證人林明毅於113年1月

18日、8月14日苗縣勞青處訪談時供稱：莊君負責點工工

程，負責派雜工、打石工，原告與莊君間有簽訂契約，契約

有約定不得聘用非法外國人等語（原處分卷第127至128、13

2頁），證人莊君於112年12月27日、113年1月23日苗縣勞青

處訪談時供稱：其與原告於111年10月有簽合約，負責點工

等語（原處分卷第139至141頁），足見明坤工程行向原告承

攬點工工程，原告對於明坤工程行有監督及管理權限。至原

告雖提出其與勝麗公司間之工程契約書，主張其與明坤工程

行間無契約關係云云。惟查明坤工程行與勝麗公司間之111

年1月17日工程契約書記載略以：「第四條　承攬總價　㈠

未稅總價：3,280,000元整。營業稅金：164,000元整。含稅

總價：3,444,000元整。㈡□本工程依實作數量及價格明細

表或估價單內單價結算。」等語，工程（材料）合約價格明

細表記載略以：雜工（竹）複價2,385,000元、打石工

（竹）複價115,000元、勞安工（竹）複價780,000元，合計

3,280,000元，營業稅164,000元、含稅總計3,444,000元等

語，有該工程契約書（原處分卷第56、159頁、訴願卷第50

頁、本院卷第72頁）、工程（材料）合約價格明細表（原處

分卷第59、162頁、訴願卷第53頁、本院卷第75頁）存卷可

考，原告與明坤工程行間之111年10月27日工程契約書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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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以：「第四條　承攬總價　㈠未稅總價：441,000元整。

營業稅金：22,050元整。含稅總價：463,050元整。㈡本工

程依實作數量及價格明細表或估價單內單價結算。」等語，

工程（材料）合約價格明細表記載略以：雜工（竹）複價36

0,000元、打石工（竹）複價81,000元，合計441,000元，營

業稅22,050元、含稅總計463,050元等語，有該工程契約書

（原處分卷第170頁）、工程（材料）合約價格明細表（原

處分卷第186頁）在卷可稽，足見明坤工程行與勝麗公司間

之工程契約、明坤工程行與原告間之工程契約兩者約定之項

目、金額等項目不同，明坤工程行與勝麗公司間縱使具有工

程契約關係，亦非當然排除明坤工程行與原告間有工程契約

關係，自無從以明坤工程行與勝麗公司間之工程契約，即為

有利於原告之認定。是原告主張莊君非其下包承攬人，其對

莊君無契約上之監督與管理權限云云，實無可採。

　⒌按行為人對於構成違規要件之客觀事實發生，雖無故意，但

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疏於注意者，仍應成立過失

之主觀責任。次按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

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

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

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

（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參照）。查原告於承攬上開工程

施工期間，為實質管領支配系爭工地之人，依就服法第44條

規定，負有不得容任未經申請許可之外國人入內工作之義

務，無從因其將系爭工程之部分工項轉包予他人承作，容任

轉包廠商自行派遣勞工入內工作，即卸免就服法第44條規定

之行政法上義務。原告雖非僱用M君之雇主，惟M君在原告所

承包系爭工地範圍內遭查獲，處於原告實質支配管領範圍內

從事工作，原告負有善盡管制及查驗工地內外籍移工合法工

作資格之義務，不因其將工程轉包他人，於外包工程契約中

訂明不得僱用非法外籍移工，即得免除或謂已履行此項作為

義務；況依營造業法第32條第1項第3款規定，營造業之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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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應負責辦理工地之人員管理工作，原告為營造業者，所

聘之工地主任負有工地人員管理責任，原告與M君間雖無聘

僱關係，惟M君在未經查核身分之情況下即在系爭工地從事

工作，原告之工地主任未盡辦理工地人員管理之過失，依行

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即為原告之過失，原告自有違反就服

法第44條所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規定。

原告疏於注意，未適時有效防範，致發生次分包廠商明坤工

程行負責人莊君派遣未經申請許可之M君進入系爭工地工作

之情事，即難辭過失之責。是原告主張M君非其所聘僱，與

其無關，其無過失云云，實無足採。

　⒍按行政法領域之無期待可能性概念，係指被課予行政法上義

務之人，因陷於事實上或法律上之特別艱難處境，一般社會

觀念難以期待其可以有合乎義務規範之行為，因此承認其違

法行為有超法規阻卻責任事由而言。查苗栗縣專勤隊於112

年6月7日，在系爭工地地下1樓當場查得M君從事工地打掃工

作乙情，業據證人M君供述在卷（原處分卷第153頁），並有

現場指認照片在卷可佐（原處分卷第157頁），足見原告客

觀上並無難以發現M君在系爭工地從事工作之情，衡諸一般

社會通念，難認原告有何事實上或法律上無法遵循就服法第

44條規定，而欠缺期待可能性之情事。原告主張難期待其能

即時發現工地內有M君云云，洵無可採。

　⒎苗栗縣專勤隊以原告5年內再次非法容留外國人工作，違反

就服法第44條規定，移請苗栗地檢偵辦，雖經苗栗地檢檢察

官作成113年度偵字第914號不起訴處分，惟該不起訴處分係

就原告有無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刑事責任而論，與是

否構成行政法上義務之違反有別，而原告非法容留M君從事

工作之事實，業經苗縣府審認後以113年9月9日裁處書裁處

罰鍰，足認原告有非法容留之情事，被告依就服法第57條第

9款、第72條第2款及裁量基準項次15⑶規定作成原處分，並

無違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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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至原告主張苗縣府已裁處罰鍰15萬元，已足以達成行政目

的，被告不得重複裁處；法律不得剝奪其招募及聘僱外國人

之權利，裁量基準係行政規則，原處分逕依裁量基準廢止其

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認事用法顯有違誤；原處分違反比例

原則云云。惟：

　⒈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除應處罰鍰外，另有沒入或其他

種類行政罰之處罰者，得依該規定併為裁處（行政罰法第24

條第2項規定參照）。查原告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經苗

縣府依同法第63條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本件係被告以其違

反就服法第57條第9款規定，依同法第72條第2款規定廢止原

核發原告之外國人招募及聘僱許可，行政罰鍰與廢止招募及

聘僱許可處分之處罰性質及種類並不相同，依行政罰法第24

條第2項本文規定，非不得併為裁處。又地方主管機關苗縣

府與被告之職掌不同，且就服法第57條、第72條及第63條之

裁罰性質、種類、裁罰目的均不相同，被告處罰鍰以外之廢

止招募及聘僱許可之其他種類行政罰，自未違反一事不二罰

原則。

　⒉按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與所

謂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

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

民身體自由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之方式

為之；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

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

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屬與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

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

而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司法院釋

字第443號解釋理由書參照）。就服法第44條、第57條第9

款、第72條第2款規定，已如前述，是立法機關就雇主非法

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以法律限制其招募及聘僱外國人工

作。而裁量基準項次15⑶規定，係主管機關為統一類同案情

避免恣意，並顧及不同類案情形，預先預定一定廢止雇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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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外國人之比例，並未增加就服法所無之限制，核屬為執行

前揭就服法規定之細節性、技術性規範，尚無違反法律保留

原則。從而，被告以原告違反就服法第57條第9款規定，依

同法第72條第2款及裁量基準項次15⑶規定，以原處分按雇

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2之比

例，作成廢止招募及聘僱許可2名之處分，核無違反比例原

則。

五、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尚無可採。原告違反就服法第44

條規定事證明確，被告依就服法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款

規定，以原處分自113年11月14日起廢止被告113年3月14日

函核發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2名，及被告113年8月12

日函核發S君等2人之聘僱許可，並命原告應於期限內為S君

等2人辦理轉換雇主或工作之登記，或由原告徵詢S君等2人

同意後，於期限內為渠等辦理手續並使渠等出國，認事用

法，俱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判

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對本件判決結

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4　　日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魏式瑜

　　　                              法　官　林季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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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4　　日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

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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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王月伶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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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字第453號
114年10月2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協侑營造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鄭國盛              
訴訟代理人  沈志成  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黃惠裁                                      


            卓慧菁              
上列當事人間就業服務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4年3月26日院臺訴字第114500488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經過：
    被告以原告非法容留行蹤不明之印尼籍MAYKE（下稱M君）在苗栗縣○○市○○○路OOO號集合住宅新建工程工地內（下稱系爭工地）從事打掃工作，經內政部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苗栗縣專勤隊（下稱苗栗縣專勤隊）於民國112年6月7日查獲，並經苗栗縣政府（下稱苗縣府）以原告違反就業服務法（下稱就服法）第44條規定，依同法第63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113年9月9日府勞服字第1130196866號裁處書（下稱苗縣府113年9月9日裁處書）處原告罰鍰。被告乃依就服法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款及雇主聘僱第二類及第三類外國人違反就業服務法第72條規定廢止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裁量基準（下稱裁量基準）項次15⑶規定，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2之比例，以113年11月14日勞動發管字第1130517620號函（下稱原處分），自113年11月14日發文日起廢止被告113年3月14日勞動發事字第1130918237號函（下稱被告113年3月14日函）核發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2名及113年8月12日勞動發事字第1130624572號函（下稱被告113年8月12日函）核發印尼籍SUPRIYONO及SIGIT EPENDI（下稱S君等2人）之聘僱許可，原告應於原處分送達後14日內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為S君等2人辦理轉換雇主或工作之登記，或由原告徵詢S君等2人同意後，於上開期限內為渠等辦理手續並使渠等出國。原告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不負就服法第44條防止外國人非法進入工作場所之義務，不具有故意或過失，原處分違反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
　⒈苗栗縣專勤隊於112年6月7日在原告所承攬訴外人勝麗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勝麗公司）之系爭工地內，查獲1名行蹤不明M君從事工地打掃工作，惟M君係承攬勝麗公司點工工程之承包商明坤工程行即莊明坤（下稱明坤工程行，莊明坤下稱莊君）所聘僱並擅自帶工進場施作，與原告無關。明坤工程行並非原告之下包承攬人，原告對明坤工程行並無契約上監督與管理權限，明坤工程行所聘僱之M君係從事點工工程之打掃工作，與原告所承攬之結構體工程無關，原告自非容留M君之行為主體。
　⒉原告向勝麗公司承攬系爭工地之結構體工程，對於系爭工地之場所整體不具有實質管理責任及權限，不能課予原告負就服法第44條規定之義務。原告就結構體工程部分依規定查核及檢查施工廠商名單，且工地四周依法設置施工圍籬，區分內外，而為管制系爭工地，勝麗公司將工地保全工作委由長霖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霖公司）派駐保全人員負責工地處入口檢查出入人員，實施門禁管理、管制進出及巡邏，原告對於防免非法外勞於系爭工地之結構體工程場所提供勞務，已善盡一般注意義務。再者，一般建案之工地範圍大，分工分區施作，事務多而繁雜，每日出入之人車多，客觀上顯難以期待原告與勝麗公司及各承包廠商等能即時發現工地內有非法外勞，並一一查證非法身分，況明坤工程行趁保全公司派駐之保全人員不注意情形之下擅自帶入，原告不知悉M君進入工地，難謂原告就所承攬結構體工程之場所有未善盡工地管理、監督責任及未盡確認工人身分之程序，而具故意或過失。原告已依法聘僱6名合法外國移工，依常理無須非法容留M君從事與原告無關之打掃工作。原告無容留M君之行為，主觀上亦無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故意或過失。
　⒊苗栗縣專勤隊於查獲M君後移送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下稱苗栗地檢）偵辦，經檢察官認無證據足認原告有何違反就服法之犯行，以苗栗地檢113年度偵字第914號不起訴處分，足見原告無違反就服法第44條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
　⒋原告不服苗縣府113年9月9日裁處書，已於113年10月11日向被告提起訴願，苗縣府113年9月9日裁處書之處分尚未確定，實難認原告有違反就服法第44條之規定。被告未予詳察，遽以苗縣府113年9月9日裁處書認原告涉有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為由，逕認原告非法容留外國人於工地從事工作，而違反就服法第44條之規定，並據以廢止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共2名，其認事用法，與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有違。
㈡、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
　　原告依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所聘僱之外國人係合法移工，倘僅因他人即明坤工程行所聘僱之1名行蹤不明外國人擅自進入工地即令原告之合法移工遭遣返回國或轉換雇主，有違比例原則，亦顯失公平。
㈢、原處分違反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
　　原告無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情事，苟被告認原告有容留M君而違反就服法第44條之情事，惟苗縣府113年9月9日裁處書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15萬元，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依行政罰法第24條第2項規定，不得重複裁處，被告廢止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共2名之處分，與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有違。
㈣、裁量基準違反憲法保障之聘僱自由：
　　原告聘僱外國人係依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共6名合法移工，依法享有聘僱自由之權利，乃憲法保障之權利，非依法律不得剝奪之。裁量基準之性質及位階，係行政院基於行政權所訂定之行政規則，自不得逕以裁量基準之規定任意剝奪或限制原告依法聘僱合法移工之權利。被告依裁量基準項次15⑶之規定，廢止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共2名，認事用法，容有違憲之疑，殊不足採。
㈤、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原告係本案工地承造人，為工地管理者，依營造業法負有工地人員管理之法定義務，對工人進出負監督管理之責，應注意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在其管理之處所提供勞務，惟疏於管理注意，涉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且原告於108年8月7日即經臺中市政府裁處，本次原告於5年內再違反本法第44條規定，合致就服法第63條第1項後段規定。
㈡、原告委任林明毅於苗縣府勞工及青年發展處（下稱苗縣勞青處）訪談紀錄略以，原告與明坤工程行簽訂點工工程契約，甚至自陳對於進入工地之人員管制，亦有發包給長霖公司請警衛代為看管等語。明坤工程行負責人莊君於苗縣勞青處訪談紀錄亦坦承與原告簽有點工契約工作內容為承包工地雜工，清潔打掃什麼都做等語。原告主張與明坤工程行並無簽定書面契約，並無契約上監督與管理能權限，明坤工程行所聘僱M君於現場從事打掃工作，與原告所承攬之結構工程無關且非原告之下包承攬人，顯與事實不符。莊君述稱與原告簽訂契約工作內容為承包工地雜工，清潔打掃什麼都做，故有關M君於工地從事打掃工作，原告難謂無間接受領勞務所生利益之事實，本案雖經苗栗地檢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惟查苗縣府依據行政罰法第26條規定，於不起訴後裁處原告，其所為之處分於法有據，並無違誤。
㈢、原告迭經申請核准聘僱外國人從事工作，且依其與包商簽訂工程契約約定，不得僱用非法外籍勞工進場工作，已明知未經許可不得聘僱或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或提供勞務，理當落實管理防範措施以免違法，惟其對於所有工地內員工之合法工作資格，未善盡監督及查驗注意義務，致發生違法情事，難謂不具處罰之責任要件。原告依營造業之特性與慣例，工項專業分包予次承攬人於其處所為其提供勞務，仍應有注意監督及管理指揮監督之義務權利，應查核該等人員是否為得合法在臺工作之外國人，原告疏於查驗，難謂已盡其注意義務而無過失之責，且原告於5年內多次違反同一規定，應受責難程度較高，本案雖經苗栗地檢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且原告對於其下包承攬商明坤工程行，非法容留外國人在其管領之處所提供勞務，原告確有疏於管理之情事，此項注意義務，不因該提供勞務的外國人，非由原告自行僱用，即得免除。
㈣、M君係原告默許其停留於系爭工地從事工作，合致違反就服法第44條及第57條第9款規定，審酌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與非法聘僱外國人工作之可責性相當，依原告與明坤工程行之工程承攬契約，其容留行蹤不明之外國人，符合裁量基準項次15⑶，被告依就服法第72條第2款及裁量基準項次15⑶規定，依1比2比例，以原處分廢止被告准許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共2名外國人之聘僱許可，於法並無違誤。
㈤、原告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苗縣府依就服法第63條第1項規定，處以罰鍰15萬元，被告依就服法第72條第2款規定，廢止被告許可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共2名，二者處罰性質及種類並不相同，依行政罰法第24條第2項規定，得併予裁處。被告行使就服法第72條第2款規定所授予廢止聘僱許可之裁量權，本於職權訂定裁量基準，針對雇主違法條款、次數及情節輕重，分別訂定不同程度之廢止聘僱許可名額。原告主張被告不得據裁量基準剝奪原告合法聘僱外國人之權益，顯有誤解。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及說明：
　⒈就服法第44條規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第57條第9款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不得有下列情事：九、其他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第72條第2款規定：「雇主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廢止其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二、有第57條第1款、第2款、第6款至第9款規定情事之一。」
　⒉裁量基準項次15⑶規定，雇主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依同法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款規定裁處，裁量因素及廢止基準規定「一、雇主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2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雇主非法容留之外國人符合本法第56條規定之行蹤不明外國人者，按雇主所生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5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二、前款雇主符合下列情事者，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1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容留行蹤不明之外國人者，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2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㈠雇主與他方訂有書面承攬契約或買賣契約。㈡承攬契約或買賣契約之他方將所非法聘僱或容留之外國人指派至雇主所有或管領之處所，且雇主未善盡注意義務而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上開裁量基準核屬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所定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裁量基準，由主管機關為統一類同案情不同個案間適用法律裁罰避免恣意之考量，顧及各不同類之違法行為應受責難程度與所生影響各有不同，針對雇主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時，依雇主違法條款、次數及情節輕重，預先預定不同程度之廢止雇主聘僱外國人之比例，未增加就服法對人民所無之限制，符合就服法立法之目的及比例原則，自得予以適用。
　⒊按就服法於第5章「外國人之聘僱與管理」之首－第42條即揭示：「為保障國民工作權，聘僱外國人工作，不得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會、勞動條件、國民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定」，因而針對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工作，立法採申請許可制，是任何人如須聘僱外國人從事工作，即應依法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不得私下容留外國人非法從事工作。故就服法第44條所規定之「任何人」包括自然人或法人，且未限制是否具備該法之雇主身分，如有「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即屬違反本條文之禁止規範；而就服法第57條列於第5章「外國人之聘僱與管理」之內，其規範目的在禁止雇主之非法行為，並落實聘僱外國人之合法管理。因此，雇主聘僱外國人，除不得有同法第57條第1款至第8款之情事外，亦不得有「其他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之情事（同條第9款規定），此一概括條款，基於體系解釋，自應包含違反同法第44條規定之情形，始臻完備。蓋雇主於合法聘僱外國人之外，猶有私自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行為，其違法性不亞於同法條第1款之「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人」，雇主有該款之情事，依同法第72條第2款既應「廢止其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如有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之情形，卻可免於此項處罰，其用法即有失衡。且就服法第72條第2款既規定「雇主有第57條第1款、第2款、第6款至第9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廢止其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所廢止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當然係指雇主已經合法取得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而就服法第57條及第72條所稱之「雇主」係指經主管機關許可聘僱外國人者而言，並不限於與違規從事工作之外國人間有聘僱關係者始有適用，故雇主於合法聘僱外國人之外，猶有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之行為，自得適用同法第72條第2款之規定，廢止其已經合法取得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543號判決參照）。
㈡、如本件經過欄所示事實，有被告113年3月14日函（原處分卷第19頁、本院卷第185頁）、被告113年8月12日函（原處分卷第17至18頁、本院卷第187至188、201至202頁）、苗縣府113年9月9日裁處書（原處分卷第86至87、100至101頁、訴願卷第81至83頁、本院卷第103至105、195至196頁）、原處分（訴願卷第19至22頁、本院卷第27至30頁）、行政院114年3月26日院臺訴字第1145004883號訴願決定（原處分卷第192至203頁、訴願卷第117至128頁、本院卷第33至44頁）在卷可稽，堪以認定。
㈢、查原告前經被告113年3月14日函核發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2名及被告113年8月12日函核發S君等2人之聘僱許可，有被告113年3月14日函（原處分卷第19頁、本院卷第185頁）、被告113年8月12日函（原處分卷第17至18頁、本院卷第187至188、201至202頁）在卷可佐。證人即原告之工地主任林明毅於112年6月27日苗栗縣專勤隊調查、113年1月18日、8月14日苗縣勞青處訪談時供稱：原告在系爭工地有監督管理責任，對於進入系爭工地之人員身分查證，有發包給長霖公司，請警衛幫忙代看，M君遭查獲時其在現場，M君係下包莊君帶來的，門口警衛沒有過渡出入人員，莊君負責點工工程，負責派雜工、打石工，原告與莊君間有簽訂契約，契約有約定不得聘用非法外國人，故未查驗M君身分等語（原處分卷第124至132頁），證人即明坤工程行負責人莊君於112年12月27日、113年1月23日苗縣勞青處訪談時供稱：其與原告於111年10月有簽合約，負責點工，工人負責打掃、搬運物料，M君由其聘僱，工地主任會交代每日工作，每日8點前到工打掃，外勞有電動車會自行前往工地等語（原處分卷第137至142頁），證人M君於112年6月7日苗栗縣專勤隊調查時供稱：其112年1月多至系爭工地工作，工作約5個月，早上8點上班、下午4點30分下班，日薪為1,300元，於112年6月7日早上遭查獲時在系爭工地地下1樓從事工地打掃工作，老闆知道其為失聯移工，工地有警衛管理門禁，但不會阻擋其進入工地，打掃工具係工地主任指示其自行拿取等語（原處分卷第152至156頁），苗縣府認原告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依同法63條第1項規定，以113年9月9日裁處書處原告罰鍰15萬元，有苗縣府113年9月9日裁處書在卷可稽（原處分卷第86至87、100至101頁、訴願卷第81至83頁、本院卷第103至105、195至196頁），是以，被告審認原告經被告許可招募及聘僱外國人，從事營造工作，經苗栗縣專勤隊於112年6月7日在系爭工地查獲原告非法容留行縱不明之M君從事打掃工作，M君有在原告所管領之處所提供勞務之工作事實，以原處分自113年11月14日發文日起廢止被告113年3月14日函核發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2名及被告113年8月12日函核發S君等2人之聘僱許可，原告應於原處分送達後14日內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為S君等2人辦理轉換雇主或工作之登記，或由原告徵詢S君等2人同意後，於上開期限內為渠等辦理手續並使渠等出國，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原處分核無違誤。
㈣、至原告主張M君係由點工工程承包商莊君所聘僱及擅自帶工進場施作，與其無關，其僅向勝麗公司承攬系爭工地之結構體工程，對於系爭工地不具有實質管理責任與權限，不能課予其負防止外國人非法進入工作場所之義務；莊君係向勝麗公司承攬點工工程，非其下包承攬人，其對莊君無契約上之監督與管理權限；莊君聘僱M君從事點工工程之打掃工作，與其承攬之結構體工程無關；莊君趁保全人員未注意而擅自帶M君進入工地，客觀上顯難期待其能即時發現工地內有非法外勞，其並非未善盡工地管理、監督責任，主觀上無故意或過失，原處分違反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且僅因莊君非法聘僱M君擅自進入工地，即使其合法聘僱之外國人遭遣返回國，顯有失公平；苗栗地檢檢察官作成113年度偵字第914號不起訴處分書，足見其無容留M君云云。惟：
　⒈按就服法第44條所謂「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依法條文義解釋乃指未依就服法或相關法令規定申請許可，即容許外國人停留於某處所為其從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之行為而言。而所謂「容許」乃指受處罰之行為人必須對於該場所享有場域管領權，若對外國人工作場所並無任何之管領權限者，外國人是否在該處所工作既無從監督、管制，自無從苛責其需對因容許停留所生之不法行為負責。場域管理權人既然對於工作場所具有直接、實際監督管理之權限，自應負有查核、排除外國人非法工作之行政法上義務，此與行為人對非法工作之外國人有無聘僱關係，並無必然關聯。縱對外國人工作無聘僱或指揮監督關係，但其對外國人實際工作之場所具有管領權限者，仍應負有就服法第44條之責任。　　
　⒉原告與勝麗公司之工程承攬合約書記載略以：「第2條：工程範圍：建築物結構體工程及建築物之建造管理與使用執照領取。……第8條：工地管理　乙方（即原告，下同）應派足資代表之人員……常駐工地，督率施工，所有工人之管理及給養等均由其負責，……。」等語，有上開工程承攬合約書存卷可佐（原處分卷第31、32、166頁、訴願卷第24、25頁、本院卷第46、47頁），是以，依原告與勝麗公司間之工程承攬合約，工程範圍包括建築物結構體工程及建築物之建造管理等，原告應派足資代表之人員常駐工地，督率施工，負責所有工人之管理及給養等，足見原告對於系爭工地具有場域管理權，自負有查核、排除外國人非法工作之義務。是原告主張僅承攬系爭工地之結構體工程，對於系爭工地不具有實質管理責任與權限云云，無足採憑。　　
　⒊原告與勝麗公司之工程承攬合約書記載略以：「第16條：工地清潔　工程進行中乙方應隨時注意維持工地及四週環境之清潔，並於當日工程成完竣收工前負責清除所有工地廢料雜物及臨時設備，如不於規定期限內照辦，甲方（即勝麗公司，下同）得雇工清理，有關費用乙方同意自乙方工程款中加倍扣除。」等語，有上開工程承攬合約書在卷可稽（原處分卷第33頁、訴願卷第26頁、本院卷第48頁），原告之保結書記載略以：「……六、施工當日收工前應將所有垃圾廢棄物清理乾淨運至指定地點堆放，否則代為雇工處理由該期工程款中加倍扣回。……」等語，有上開保結書在卷可參（原處分卷第38至39頁、訴願卷第31至32頁、本院卷第53至54頁），共同規定事項暨工作須知記載略以：「……第二條：工地衛生守則方面：……二、乙方工作人員之便當空盒、飲料空罐等垃圾殘渣應於食用后，著即清理並包裝妥當運棄至指定地點。三、施工中乙方工作人員嚼食檳榔任意吐汁，或嚼食口香糖、抽煙后任意丟棄廢棄物，致污染工程結構物，乙方需立即負責清理，所謂『廢棄物』包含包裝紙、塑膠袋、紙盒及渣滓等，如因而需打除材料時，尚需扣繳工料廢。四、清洗施工器具或清除施工后之殘屑，不得造成排水系統之阻塞，需至甲方指定地點為之，以保持排水系統之暢通。……以上條款共計六條，乙方於簽訂契約后已認為充分瞭解，並願意確實遵照實施。」等語，有共同規定事項暨工作須知存卷可參（原處分卷第43、46頁、訴願卷第36、39頁、本院卷第58、61頁），是以，依上開工程承攬合約、保結書、共同規定事項暨工作須知，原告於工程進行中應隨時注意維持工地及四週環境之清潔，負責清理垃圾、廢棄物並運棄至指定地點。是原告主張M君從事打掃工作，與結構體工程無關云云，無足可採。
　⒋原告與明坤工程行間之111年10月27日工程契約書記載略以：「立工程契約書人：協侑營造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即原告）明坤工程行（以下簡稱乙方）。茲為甲方將所承攬之『勝麗興隆B3-4區（協侑）』新建工程其中之『點工工程』……交由乙方次承攬，……：……第三條　工程範圍　㈠乙方應根據甲方所製作及甲方與業主契約中所約定之施工圖、設計圖、施工說明書、工程標準圖說、工程契約明細表、施工規範及施工進度表規定及工程會議紀錄施工。㈡除雙方另有約定外，本工程所需之人力、機具設備與材料及為完成本工程作所需之永久或臨時性工料，均由乙方負責。……第十一條　工程監督　甲方之工程人員有監督工程及指示乙方之權。……」等語，該契約書並經原告及代表人鄭國盛、明坤工程行及代表人莊君簽章，有上開工程契約書存卷可佐（原處分卷第169至179頁），且證人林明毅於113年1月18日、8月14日苗縣勞青處訪談時供稱：莊君負責點工工程，負責派雜工、打石工，原告與莊君間有簽訂契約，契約有約定不得聘用非法外國人等語（原處分卷第127至128、132頁），證人莊君於112年12月27日、113年1月23日苗縣勞青處訪談時供稱：其與原告於111年10月有簽合約，負責點工等語（原處分卷第139至141頁），足見明坤工程行向原告承攬點工工程，原告對於明坤工程行有監督及管理權限。至原告雖提出其與勝麗公司間之工程契約書，主張其與明坤工程行間無契約關係云云。惟查明坤工程行與勝麗公司間之111年1月17日工程契約書記載略以：「第四條　承攬總價　㈠未稅總價：3,280,000元整。營業稅金：164,000元整。含稅總價：3,444,000元整。㈡□本工程依實作數量及價格明細表或估價單內單價結算。」等語，工程（材料）合約價格明細表記載略以：雜工（竹）複價2,385,000元、打石工（竹）複價115,000元、勞安工（竹）複價780,000元，合計3,280,000元，營業稅164,000元、含稅總計3,444,000元等語，有該工程契約書（原處分卷第56、159頁、訴願卷第50頁、本院卷第72頁）、工程（材料）合約價格明細表（原處分卷第59、162頁、訴願卷第53頁、本院卷第75頁）存卷可考，原告與明坤工程行間之111年10月27日工程契約書記載略以：「第四條　承攬總價　㈠未稅總價：441,000元整。營業稅金：22,050元整。含稅總價：463,050元整。㈡本工程依實作數量及價格明細表或估價單內單價結算。」等語，工程（材料）合約價格明細表記載略以：雜工（竹）複價360,000元、打石工（竹）複價81,000元，合計441,000元，營業稅22,050元、含稅總計463,050元等語，有該工程契約書（原處分卷第170頁）、工程（材料）合約價格明細表（原處分卷第186頁）在卷可稽，足見明坤工程行與勝麗公司間之工程契約、明坤工程行與原告間之工程契約兩者約定之項目、金額等項目不同，明坤工程行與勝麗公司間縱使具有工程契約關係，亦非當然排除明坤工程行與原告間有工程契約關係，自無從以明坤工程行與勝麗公司間之工程契約，即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是原告主張莊君非其下包承攬人，其對莊君無契約上之監督與管理權限云云，實無可採。
　⒌按行為人對於構成違規要件之客觀事實發生，雖無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疏於注意者，仍應成立過失之主觀責任。次按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參照）。查原告於承攬上開工程施工期間，為實質管領支配系爭工地之人，依就服法第44條規定，負有不得容任未經申請許可之外國人入內工作之義務，無從因其將系爭工程之部分工項轉包予他人承作，容任轉包廠商自行派遣勞工入內工作，即卸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之行政法上義務。原告雖非僱用M君之雇主，惟M君在原告所承包系爭工地範圍內遭查獲，處於原告實質支配管領範圍內從事工作，原告負有善盡管制及查驗工地內外籍移工合法工作資格之義務，不因其將工程轉包他人，於外包工程契約中訂明不得僱用非法外籍移工，即得免除或謂已履行此項作為義務；況依營造業法第32條第1項第3款規定，營造業之工地主任應負責辦理工地之人員管理工作，原告為營造業者，所聘之工地主任負有工地人員管理責任，原告與M君間雖無聘僱關係，惟M君在未經查核身分之情況下即在系爭工地從事工作，原告之工地主任未盡辦理工地人員管理之過失，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即為原告之過失，原告自有違反就服法第44條所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規定。原告疏於注意，未適時有效防範，致發生次分包廠商明坤工程行負責人莊君派遣未經申請許可之M君進入系爭工地工作之情事，即難辭過失之責。是原告主張M君非其所聘僱，與其無關，其無過失云云，實無足採。
　⒍按行政法領域之無期待可能性概念，係指被課予行政法上義務之人，因陷於事實上或法律上之特別艱難處境，一般社會觀念難以期待其可以有合乎義務規範之行為，因此承認其違法行為有超法規阻卻責任事由而言。查苗栗縣專勤隊於112年6月7日，在系爭工地地下1樓當場查得M君從事工地打掃工作乙情，業據證人M君供述在卷（原處分卷第153頁），並有現場指認照片在卷可佐（原處分卷第157頁），足見原告客觀上並無難以發現M君在系爭工地從事工作之情，衡諸一般社會通念，難認原告有何事實上或法律上無法遵循就服法第44條規定，而欠缺期待可能性之情事。原告主張難期待其能即時發現工地內有M君云云，洵無可採。
　⒎苗栗縣專勤隊以原告5年內再次非法容留外國人工作，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移請苗栗地檢偵辦，雖經苗栗地檢檢察官作成113年度偵字第914號不起訴處分，惟該不起訴處分係就原告有無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刑事責任而論，與是否構成行政法上義務之違反有別，而原告非法容留M君從事工作之事實，業經苗縣府審認後以113年9月9日裁處書裁處罰鍰，足認原告有非法容留之情事，被告依就服法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款及裁量基準項次15⑶規定作成原處分，並無違誤。
㈤、至原告主張苗縣府已裁處罰鍰15萬元，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被告不得重複裁處；法律不得剝奪其招募及聘僱外國人之權利，裁量基準係行政規則，原處分逕依裁量基準廢止其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認事用法顯有違誤；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云云。惟：
　⒈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除應處罰鍰外，另有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者，得依該規定併為裁處（行政罰法第24條第2項規定參照）。查原告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經苗縣府依同法第63條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本件係被告以其違反就服法第57條第9款規定，依同法第72條第2款規定廢止原核發原告之外國人招募及聘僱許可，行政罰鍰與廢止招募及聘僱許可處分之處罰性質及種類並不相同，依行政罰法第24條第2項本文規定，非不得併為裁處。又地方主管機關苗縣府與被告之職掌不同，且就服法第57條、第72條及第63條之裁罰性質、種類、裁罰目的均不相同，被告處罰鍰以外之廢止招募及聘僱許可之其他種類行政罰，自未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
　⒉按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與所謂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之方式為之；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屬與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而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司法院釋字第443號解釋理由書參照）。就服法第44條、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款規定，已如前述，是立法機關就雇主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以法律限制其招募及聘僱外國人工作。而裁量基準項次15⑶規定，係主管機關為統一類同案情避免恣意，並顧及不同類案情形，預先預定一定廢止雇主聘僱外國人之比例，並未增加就服法所無之限制，核屬為執行前揭就服法規定之細節性、技術性規範，尚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從而，被告以原告違反就服法第57條第9款規定，依同法第72條第2款及裁量基準項次15⑶規定，以原處分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2之比例，作成廢止招募及聘僱許可2名之處分，核無違反比例原則。
五、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尚無可採。原告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事證明確，被告依就服法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款規定，以原處分自113年11月14日起廢止被告113年3月14日函核發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2名，及被告113年8月12日函核發S君等2人之聘僱許可，並命原告應於期限內為S君等2人辦理轉換雇主或工作之登記，或由原告徵詢S君等2人同意後，於期限內為渠等辦理手續並使渠等出國，認事用法，俱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對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4　　日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魏式瑜
　　　                              法　官　林季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王月伶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字第453號

114年10月2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協侑營造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鄭國盛              

訴訟代理人  沈志成  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黃惠裁                                      



            卓慧菁              

上列當事人間就業服務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4年3

月26日院臺訴字第114500488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經過：

    被告以原告非法容留行蹤不明之印尼籍MAYKE（下稱M君）在

    苗栗縣○○市○○○路OOO號集合住宅新建工程工地內（下稱系爭

    工地）從事打掃工作，經內政部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苗栗縣

    專勤隊（下稱苗栗縣專勤隊）於民國112年6月7日查獲，並

    經苗栗縣政府（下稱苗縣府）以原告違反就業服務法（下稱

    就服法）第44條規定，依同法第63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113

    年9月9日府勞服字第1130196866號裁處書（下稱苗縣府113

    年9月9日裁處書）處原告罰鍰。被告乃依就服法第57條第9

    款、第72條第2款及雇主聘僱第二類及第三類外國人違反就

    業服務法第72條規定廢止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裁量基準（下

    稱裁量基準）項次15⑶規定，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

    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2之比例，以113年11月14日勞

    動發管字第1130517620號函（下稱原處分），自113年11月1

    4日發文日起廢止被告113年3月14日勞動發事字第113091823

    7號函（下稱被告113年3月14日函）核發原告招募外國人之

    招募許可2名及113年8月12日勞動發事字第1130624572號函

    （下稱被告113年8月12日函）核發印尼籍SUPRIYONO及SIGIT

     EPENDI（下稱S君等2人）之聘僱許可，原告應於原處分送

    達後14日內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為S君等2人辦理轉換雇主或

    工作之登記，或由原告徵詢S君等2人同意後，於上開期限內

    為渠等辦理手續並使渠等出國。原告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訴

    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不負就服法第44條防止外國人非法進入工作場所之義務

    ，不具有故意或過失，原處分違反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

    ：

　⒈苗栗縣專勤隊於112年6月7日在原告所承攬訴外人勝麗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勝麗公司）之系爭工地內，查獲1名行蹤

    不明M君從事工地打掃工作，惟M君係承攬勝麗公司點工工程

    之承包商明坤工程行即莊明坤（下稱明坤工程行，莊明坤下

    稱莊君）所聘僱並擅自帶工進場施作，與原告無關。明坤工

    程行並非原告之下包承攬人，原告對明坤工程行並無契約上

    監督與管理權限，明坤工程行所聘僱之M君係從事點工工程

    之打掃工作，與原告所承攬之結構體工程無關，原告自非容

    留M君之行為主體。

　⒉原告向勝麗公司承攬系爭工地之結構體工程，對於系爭工地

    之場所整體不具有實質管理責任及權限，不能課予原告負就

    服法第44條規定之義務。原告就結構體工程部分依規定查核

    及檢查施工廠商名單，且工地四周依法設置施工圍籬，區分

    內外，而為管制系爭工地，勝麗公司將工地保全工作委由長

    霖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霖公司）派駐保全人員負責工

    地處入口檢查出入人員，實施門禁管理、管制進出及巡邏，

    原告對於防免非法外勞於系爭工地之結構體工程場所提供勞

    務，已善盡一般注意義務。再者，一般建案之工地範圍大，

    分工分區施作，事務多而繁雜，每日出入之人車多，客觀上

    顯難以期待原告與勝麗公司及各承包廠商等能即時發現工地

    內有非法外勞，並一一查證非法身分，況明坤工程行趁保全

    公司派駐之保全人員不注意情形之下擅自帶入，原告不知悉

    M君進入工地，難謂原告就所承攬結構體工程之場所有未善

    盡工地管理、監督責任及未盡確認工人身分之程序，而具故

    意或過失。原告已依法聘僱6名合法外國移工，依常理無須

    非法容留M君從事與原告無關之打掃工作。原告無容留M君之

    行為，主觀上亦無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故意或過失。

　⒊苗栗縣專勤隊於查獲M君後移送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下稱苗

    栗地檢）偵辦，經檢察官認無證據足認原告有何違反就服法

    之犯行，以苗栗地檢113年度偵字第914號不起訴處分，足見

    原告無違反就服法第44條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

　⒋原告不服苗縣府113年9月9日裁處書，已於113年10月11日向

    被告提起訴願，苗縣府113年9月9日裁處書之處分尚未確定

    ，實難認原告有違反就服法第44條之規定。被告未予詳察，

    遽以苗縣府113年9月9日裁處書認原告涉有違反就服法第44

    條規定為由，逕認原告非法容留外國人於工地從事工作，而

    違反就服法第44條之規定，並據以廢止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

    募許可共2名，其認事用法，與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有

    違。

㈡、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

　　原告依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所聘僱之外國人係合法移工，倘

    僅因他人即明坤工程行所聘僱之1名行蹤不明外國人擅自進

    入工地即令原告之合法移工遭遣返回國或轉換雇主，有違比

    例原則，亦顯失公平。

㈢、原處分違反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

　　原告無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情事，苟被告認原告有容

    留M君而違反就服法第44條之情事，惟苗縣府113年9月9日裁

    處書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15萬元，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

    ，依行政罰法第24條第2項規定，不得重複裁處，被告廢止

    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共2名之處分，與行政罰法第24

    條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有違。

㈣、裁量基準違反憲法保障之聘僱自由：

　　原告聘僱外國人係依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共6名合法移工，

    依法享有聘僱自由之權利，乃憲法保障之權利，非依法律不

    得剝奪之。裁量基準之性質及位階，係行政院基於行政權所

    訂定之行政規則，自不得逕以裁量基準之規定任意剝奪或限

    制原告依法聘僱合法移工之權利。被告依裁量基準項次15⑶

    之規定，廢止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共2名，認事用法

    ，容有違憲之疑，殊不足採。

㈤、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原告係本案工地承造人，為工地管理者，依營造業法負有工

    地人員管理之法定義務，對工人進出負監督管理之責，應注

    意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在其管理之處所提供勞務，惟疏於管

    理注意，涉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且原告於108年8月7日

    即經臺中市政府裁處，本次原告於5年內再違反本法第44條

    規定，合致就服法第63條第1項後段規定。

㈡、原告委任林明毅於苗縣府勞工及青年發展處（下稱苗縣勞青

    處）訪談紀錄略以，原告與明坤工程行簽訂點工工程契約，

    甚至自陳對於進入工地之人員管制，亦有發包給長霖公司請

    警衛代為看管等語。明坤工程行負責人莊君於苗縣勞青處訪

    談紀錄亦坦承與原告簽有點工契約工作內容為承包工地雜工

    ，清潔打掃什麼都做等語。原告主張與明坤工程行並無簽定

    書面契約，並無契約上監督與管理能權限，明坤工程行所聘

    僱M君於現場從事打掃工作，與原告所承攬之結構工程無關

    且非原告之下包承攬人，顯與事實不符。莊君述稱與原告簽

    訂契約工作內容為承包工地雜工，清潔打掃什麼都做，故有

    關M君於工地從事打掃工作，原告難謂無間接受領勞務所生

    利益之事實，本案雖經苗栗地檢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惟查

    苗縣府依據行政罰法第26條規定，於不起訴後裁處原告，其

    所為之處分於法有據，並無違誤。

㈢、原告迭經申請核准聘僱外國人從事工作，且依其與包商簽訂

    工程契約約定，不得僱用非法外籍勞工進場工作，已明知未

    經許可不得聘僱或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或提供勞務，理當落

    實管理防範措施以免違法，惟其對於所有工地內員工之合法

    工作資格，未善盡監督及查驗注意義務，致發生違法情事，

    難謂不具處罰之責任要件。原告依營造業之特性與慣例，工

    項專業分包予次承攬人於其處所為其提供勞務，仍應有注意

    監督及管理指揮監督之義務權利，應查核該等人員是否為得

    合法在臺工作之外國人，原告疏於查驗，難謂已盡其注意義

    務而無過失之責，且原告於5年內多次違反同一規定，應受

    責難程度較高，本案雖經苗栗地檢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且

    原告對於其下包承攬商明坤工程行，非法容留外國人在其管

    領之處所提供勞務，原告確有疏於管理之情事，此項注意義

    務，不因該提供勞務的外國人，非由原告自行僱用，即得免

    除。

㈣、M君係原告默許其停留於系爭工地從事工作，合致違反就服法

    第44條及第57條第9款規定，審酌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

    與非法聘僱外國人工作之可責性相當，依原告與明坤工程行

    之工程承攬契約，其容留行蹤不明之外國人，符合裁量基準

    項次15⑶，被告依就服法第72條第2款及裁量基準項次15⑶規

    定，依1比2比例，以原處分廢止被告准許原告招募外國人之

    招募許可共2名外國人之聘僱許可，於法並無違誤。

㈤、原告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苗縣府依就服法第63條第1項規

    定，處以罰鍰15萬元，被告依就服法第72條第2款規定，廢

    止被告許可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共2名，

    二者處罰性質及種類並不相同，依行政罰法第24條第2項規

    定，得併予裁處。被告行使就服法第72條第2款規定所授予

    廢止聘僱許可之裁量權，本於職權訂定裁量基準，針對雇主

    違法條款、次數及情節輕重，分別訂定不同程度之廢止聘僱

    許可名額。原告主張被告不得據裁量基準剝奪原告合法聘僱

    外國人之權益，顯有誤解。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及說明：

　⒈就服法第44條規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

    。」第57條第9款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不得有下列情事

    ：九、其他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第72條第2

    款規定：「雇主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廢止其招募許可及聘

    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二、有第57條第1款、第2款、第6款

    至第9款規定情事之一。」

　⒉裁量基準項次15⑶規定，雇主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違反

    就服法第44條規定，依同法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款規定

    裁處，裁量因素及廢止基準規定「一、雇主非法容留外國人

    從事工作，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

    數，採1比2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

    可及聘僱許可；雇主非法容留之外國人符合本法第56條規定

    之行蹤不明外國人者，按雇主所生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

    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5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

    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二、前款雇主符合下列情事

    者，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

    1比1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

    僱許可；容留行蹤不明之外國人者，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

    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2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

    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㈠雇主與他方訂有

    書面承攬契約或買賣契約。㈡承攬契約或買賣契約之他方將

    所非法聘僱或容留之外國人指派至雇主所有或管領之處所，

    且雇主未善盡注意義務而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上開裁量

    基準核屬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所定為協助下級機

    關或屬官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裁量基準，由主管機關為統

    一類同案情不同個案間適用法律裁罰避免恣意之考量，顧及

    各不同類之違法行為應受責難程度與所生影響各有不同，針

    對雇主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時

    ，依雇主違法條款、次數及情節輕重，預先預定不同程度之

    廢止雇主聘僱外國人之比例，未增加就服法對人民所無之限

    制，符合就服法立法之目的及比例原則，自得予以適用。

　⒊按就服法於第5章「外國人之聘僱與管理」之首－第42條即揭

    示：「為保障國民工作權，聘僱外國人工作，不得妨礙本國

    人之就業機會、勞動條件、國民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定」，因

    而針對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工作，立法採申請許可制，是任

    何人如須聘僱外國人從事工作，即應依法向主管機關申請許

    可，不得私下容留外國人非法從事工作。故就服法第44條所

    規定之「任何人」包括自然人或法人，且未限制是否具備該

    法之雇主身分，如有「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即屬違

    反本條文之禁止規範；而就服法第57條列於第5章「外國人

    之聘僱與管理」之內，其規範目的在禁止雇主之非法行為，

    並落實聘僱外國人之合法管理。因此，雇主聘僱外國人，除

    不得有同法第57條第1款至第8款之情事外，亦不得有「其他

    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之情事（同條第9款規定

    ），此一概括條款，基於體系解釋，自應包含違反同法第44

    條規定之情形，始臻完備。蓋雇主於合法聘僱外國人之外，

    猶有私自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行為，其違法性不亞於

    同法條第1款之「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

    僱之外國人」，雇主有該款之情事，依同法第72條第2款既

    應「廢止其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如有違反

    就服法第44條規定之情形，卻可免於此項處罰，其用法即有

    失衡。且就服法第72條第2款既規定「雇主有第57條第1款、

    第2款、第6款至第9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廢止其招募許可

    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所廢止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

    ，當然係指雇主已經合法取得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而就

    服法第57條及第72條所稱之「雇主」係指經主管機關許可聘

    僱外國人者而言，並不限於與違規從事工作之外國人間有聘

    僱關係者始有適用，故雇主於合法聘僱外國人之外，猶有違

    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之行為，自得適用同法第72條第2款之

    規定，廢止其已經合法取得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

    全部（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543號判決參照）。

㈡、如本件經過欄所示事實，有被告113年3月14日函（原處分卷

    第19頁、本院卷第185頁）、被告113年8月12日函（原處分

    卷第17至18頁、本院卷第187至188、201至202頁）、苗縣府

    113年9月9日裁處書（原處分卷第86至87、100至101頁、訴

    願卷第81至83頁、本院卷第103至105、195至196頁）、原處

    分（訴願卷第19至22頁、本院卷第27至30頁）、行政院114

    年3月26日院臺訴字第1145004883號訴願決定（原處分卷第1

    92至203頁、訴願卷第117至128頁、本院卷第33至44頁）在

    卷可稽，堪以認定。

㈢、查原告前經被告113年3月14日函核發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2

    名及被告113年8月12日函核發S君等2人之聘僱許可，有被告

    113年3月14日函（原處分卷第19頁、本院卷第185頁）、被

    告113年8月12日函（原處分卷第17至18頁、本院卷第187至1

    88、201至202頁）在卷可佐。證人即原告之工地主任林明毅

    於112年6月27日苗栗縣專勤隊調查、113年1月18日、8月14

    日苗縣勞青處訪談時供稱：原告在系爭工地有監督管理責任

    ，對於進入系爭工地之人員身分查證，有發包給長霖公司，

    請警衛幫忙代看，M君遭查獲時其在現場，M君係下包莊君帶

    來的，門口警衛沒有過渡出入人員，莊君負責點工工程，負

    責派雜工、打石工，原告與莊君間有簽訂契約，契約有約定

    不得聘用非法外國人，故未查驗M君身分等語（原處分卷第1

    24至132頁），證人即明坤工程行負責人莊君於112年12月27

    日、113年1月23日苗縣勞青處訪談時供稱：其與原告於111

    年10月有簽合約，負責點工，工人負責打掃、搬運物料，M

    君由其聘僱，工地主任會交代每日工作，每日8點前到工打

    掃，外勞有電動車會自行前往工地等語（原處分卷第137至1

    42頁），證人M君於112年6月7日苗栗縣專勤隊調查時供稱：

    其112年1月多至系爭工地工作，工作約5個月，早上8點上班

    、下午4點30分下班，日薪為1,300元，於112年6月7日早上

    遭查獲時在系爭工地地下1樓從事工地打掃工作，老闆知道

    其為失聯移工，工地有警衛管理門禁，但不會阻擋其進入工

    地，打掃工具係工地主任指示其自行拿取等語（原處分卷第

    152至156頁），苗縣府認原告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依同

    法63條第1項規定，以113年9月9日裁處書處原告罰鍰15萬元

    ，有苗縣府113年9月9日裁處書在卷可稽（原處分卷第86至8

    7、100至101頁、訴願卷第81至83頁、本院卷第103至105、1

    95至196頁），是以，被告審認原告經被告許可招募及聘僱

    外國人，從事營造工作，經苗栗縣專勤隊於112年6月7日在

    系爭工地查獲原告非法容留行縱不明之M君從事打掃工作，M

    君有在原告所管領之處所提供勞務之工作事實，以原處分自

    113年11月14日發文日起廢止被告113年3月14日函核發原告

    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2名及被告113年8月12日函核發S君等

    2人之聘僱許可，原告應於原處分送達後14日內至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為S君等2人辦理轉換雇主或工作之登記，或由原告

    徵詢S君等2人同意後，於上開期限內為渠等辦理手續並使渠

    等出國，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原處分核無違誤。

㈣、至原告主張M君係由點工工程承包商莊君所聘僱及擅自帶工進

    場施作，與其無關，其僅向勝麗公司承攬系爭工地之結構體

    工程，對於系爭工地不具有實質管理責任與權限，不能課予

    其負防止外國人非法進入工作場所之義務；莊君係向勝麗公

    司承攬點工工程，非其下包承攬人，其對莊君無契約上之監

    督與管理權限；莊君聘僱M君從事點工工程之打掃工作，與

    其承攬之結構體工程無關；莊君趁保全人員未注意而擅自帶

    M君進入工地，客觀上顯難期待其能即時發現工地內有非法

    外勞，其並非未善盡工地管理、監督責任，主觀上無故意或

    過失，原處分違反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且僅因莊君非

    法聘僱M君擅自進入工地，即使其合法聘僱之外國人遭遣返

    回國，顯有失公平；苗栗地檢檢察官作成113年度偵字第914

    號不起訴處分書，足見其無容留M君云云。惟：

　⒈按就服法第44條所謂「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依法條

    文義解釋乃指未依就服法或相關法令規定申請許可，即容許

    外國人停留於某處所為其從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之行為而

    言。而所謂「容許」乃指受處罰之行為人必須對於該場所享

    有場域管領權，若對外國人工作場所並無任何之管領權限者

    ，外國人是否在該處所工作既無從監督、管制，自無從苛責

    其需對因容許停留所生之不法行為負責。場域管理權人既然

    對於工作場所具有直接、實際監督管理之權限，自應負有查

    核、排除外國人非法工作之行政法上義務，此與行為人對非

    法工作之外國人有無聘僱關係，並無必然關聯。縱對外國人

    工作無聘僱或指揮監督關係，但其對外國人實際工作之場所

    具有管領權限者，仍應負有就服法第44條之責任。　　

　⒉原告與勝麗公司之工程承攬合約書記載略以：「第2條：工程

    範圍：建築物結構體工程及建築物之建造管理與使用執照領

    取。……第8條：工地管理　乙方（即原告，下同）應派足資

    代表之人員……常駐工地，督率施工，所有工人之管理及給養

    等均由其負責，……。」等語，有上開工程承攬合約書存卷可

    佐（原處分卷第31、32、166頁、訴願卷第24、25頁、本院

    卷第46、47頁），是以，依原告與勝麗公司間之工程承攬合

    約，工程範圍包括建築物結構體工程及建築物之建造管理等

    ，原告應派足資代表之人員常駐工地，督率施工，負責所有

    工人之管理及給養等，足見原告對於系爭工地具有場域管理

    權，自負有查核、排除外國人非法工作之義務。是原告主張

    僅承攬系爭工地之結構體工程，對於系爭工地不具有實質管

    理責任與權限云云，無足採憑。　　

　⒊原告與勝麗公司之工程承攬合約書記載略以：「第16條：工

    地清潔　工程進行中乙方應隨時注意維持工地及四週環境之

    清潔，並於當日工程成完竣收工前負責清除所有工地廢料雜

    物及臨時設備，如不於規定期限內照辦，甲方（即勝麗公司

    ，下同）得雇工清理，有關費用乙方同意自乙方工程款中加

    倍扣除。」等語，有上開工程承攬合約書在卷可稽（原處分

    卷第33頁、訴願卷第26頁、本院卷第48頁），原告之保結書

    記載略以：「……六、施工當日收工前應將所有垃圾廢棄物清

    理乾淨運至指定地點堆放，否則代為雇工處理由該期工程款

    中加倍扣回。……」等語，有上開保結書在卷可參（原處分卷

    第38至39頁、訴願卷第31至32頁、本院卷第53至54頁），共

    同規定事項暨工作須知記載略以：「……第二條：工地衛生守

    則方面：……二、乙方工作人員之便當空盒、飲料空罐等垃圾

    殘渣應於食用后，著即清理並包裝妥當運棄至指定地點。三

    、施工中乙方工作人員嚼食檳榔任意吐汁，或嚼食口香糖、

    抽煙后任意丟棄廢棄物，致污染工程結構物，乙方需立即負

    責清理，所謂『廢棄物』包含包裝紙、塑膠袋、紙盒及渣滓等

    ，如因而需打除材料時，尚需扣繳工料廢。四、清洗施工器

    具或清除施工后之殘屑，不得造成排水系統之阻塞，需至甲

    方指定地點為之，以保持排水系統之暢通。……以上條款共計

    六條，乙方於簽訂契約后已認為充分瞭解，並願意確實遵照

    實施。」等語，有共同規定事項暨工作須知存卷可參（原處

    分卷第43、46頁、訴願卷第36、39頁、本院卷第58、61頁）

    ，是以，依上開工程承攬合約、保結書、共同規定事項暨工

    作須知，原告於工程進行中應隨時注意維持工地及四週環境

    之清潔，負責清理垃圾、廢棄物並運棄至指定地點。是原告

    主張M君從事打掃工作，與結構體工程無關云云，無足可採

    。

　⒋原告與明坤工程行間之111年10月27日工程契約書記載略以：

    「立工程契約書人：協侑營造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即

    原告）明坤工程行（以下簡稱乙方）。茲為甲方將所承攬之

    『勝麗興隆B3-4區（協侑）』新建工程其中之『點工工程』……交

    由乙方次承攬，……：……第三條　工程範圍　㈠乙方應根據甲

    方所製作及甲方與業主契約中所約定之施工圖、設計圖、施

    工說明書、工程標準圖說、工程契約明細表、施工規範及施

    工進度表規定及工程會議紀錄施工。㈡除雙方另有約定外，

    本工程所需之人力、機具設備與材料及為完成本工程作所需

    之永久或臨時性工料，均由乙方負責。……第十一條　工程監

    督　甲方之工程人員有監督工程及指示乙方之權。……」等語

    ，該契約書並經原告及代表人鄭國盛、明坤工程行及代表人

    莊君簽章，有上開工程契約書存卷可佐（原處分卷第169至1

    79頁），且證人林明毅於113年1月18日、8月14日苗縣勞青

    處訪談時供稱：莊君負責點工工程，負責派雜工、打石工，

    原告與莊君間有簽訂契約，契約有約定不得聘用非法外國人

    等語（原處分卷第127至128、132頁），證人莊君於112年12

    月27日、113年1月23日苗縣勞青處訪談時供稱：其與原告於

    111年10月有簽合約，負責點工等語（原處分卷第139至141

    頁），足見明坤工程行向原告承攬點工工程，原告對於明坤

    工程行有監督及管理權限。至原告雖提出其與勝麗公司間之

    工程契約書，主張其與明坤工程行間無契約關係云云。惟查

    明坤工程行與勝麗公司間之111年1月17日工程契約書記載略

    以：「第四條　承攬總價　㈠未稅總價：3,280,000元整。營

    業稅金：164,000元整。含稅總價：3,444,000元整。㈡□本

    工程依實作數量及價格明細表或估價單內單價結算。」等語

    ，工程（材料）合約價格明細表記載略以：雜工（竹）複價

    2,385,000元、打石工（竹）複價115,000元、勞安工（竹）

    複價780,000元，合計3,280,000元，營業稅164,000元、含

    稅總計3,444,000元等語，有該工程契約書（原處分卷第56

    、159頁、訴願卷第50頁、本院卷第72頁）、工程（材料）

    合約價格明細表（原處分卷第59、162頁、訴願卷第53頁、

    本院卷第75頁）存卷可考，原告與明坤工程行間之111年10

    月27日工程契約書記載略以：「第四條　承攬總價　㈠未稅

    總價：441,000元整。營業稅金：22,050元整。含稅總價：4

    63,050元整。㈡本工程依實作數量及價格明細表或估價單內

    單價結算。」等語，工程（材料）合約價格明細表記載略以

    ：雜工（竹）複價360,000元、打石工（竹）複價81,000元

    ，合計441,000元，營業稅22,050元、含稅總計463,050元等

    語，有該工程契約書（原處分卷第170頁）、工程（材料）

    合約價格明細表（原處分卷第186頁）在卷可稽，足見明坤

    工程行與勝麗公司間之工程契約、明坤工程行與原告間之工

    程契約兩者約定之項目、金額等項目不同，明坤工程行與勝

    麗公司間縱使具有工程契約關係，亦非當然排除明坤工程行

    與原告間有工程契約關係，自無從以明坤工程行與勝麗公司

    間之工程契約，即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是原告主張莊君非

    其下包承攬人，其對莊君無契約上之監督與管理權限云云，

    實無可採。

　⒌按行為人對於構成違規要件之客觀事實發生，雖無故意，但

    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疏於注意者，仍應成立過失

    之主觀責任。次按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

    、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

    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

    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

    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參照）。查原告於承攬上開工程施

    工期間，為實質管領支配系爭工地之人，依就服法第44條規

    定，負有不得容任未經申請許可之外國人入內工作之義務，

    無從因其將系爭工程之部分工項轉包予他人承作，容任轉包

    廠商自行派遣勞工入內工作，即卸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之行

    政法上義務。原告雖非僱用M君之雇主，惟M君在原告所承包

    系爭工地範圍內遭查獲，處於原告實質支配管領範圍內從事

    工作，原告負有善盡管制及查驗工地內外籍移工合法工作資

    格之義務，不因其將工程轉包他人，於外包工程契約中訂明

    不得僱用非法外籍移工，即得免除或謂已履行此項作為義務

    ；況依營造業法第32條第1項第3款規定，營造業之工地主任

    應負責辦理工地之人員管理工作，原告為營造業者，所聘之

    工地主任負有工地人員管理責任，原告與M君間雖無聘僱關

    係，惟M君在未經查核身分之情況下即在系爭工地從事工作

    ，原告之工地主任未盡辦理工地人員管理之過失，依行政罰

    法第7條第2項規定即為原告之過失，原告自有違反就服法第

    44條所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規定。原告

    疏於注意，未適時有效防範，致發生次分包廠商明坤工程行

    負責人莊君派遣未經申請許可之M君進入系爭工地工作之情

    事，即難辭過失之責。是原告主張M君非其所聘僱，與其無

    關，其無過失云云，實無足採。

　⒍按行政法領域之無期待可能性概念，係指被課予行政法上義

    務之人，因陷於事實上或法律上之特別艱難處境，一般社會

    觀念難以期待其可以有合乎義務規範之行為，因此承認其違

    法行為有超法規阻卻責任事由而言。查苗栗縣專勤隊於112

    年6月7日，在系爭工地地下1樓當場查得M君從事工地打掃工

    作乙情，業據證人M君供述在卷（原處分卷第153頁），並有

    現場指認照片在卷可佐（原處分卷第157頁），足見原告客

    觀上並無難以發現M君在系爭工地從事工作之情，衡諸一般

    社會通念，難認原告有何事實上或法律上無法遵循就服法第

    44條規定，而欠缺期待可能性之情事。原告主張難期待其能

    即時發現工地內有M君云云，洵無可採。

　⒎苗栗縣專勤隊以原告5年內再次非法容留外國人工作，違反就

    服法第44條規定，移請苗栗地檢偵辦，雖經苗栗地檢檢察官

    作成113年度偵字第914號不起訴處分，惟該不起訴處分係就

    原告有無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刑事責任而論，與是否

    構成行政法上義務之違反有別，而原告非法容留M君從事工

    作之事實，業經苗縣府審認後以113年9月9日裁處書裁處罰

    鍰，足認原告有非法容留之情事，被告依就服法第57條第9

    款、第72條第2款及裁量基準項次15⑶規定作成原處分，並無

    違誤。

㈤、至原告主張苗縣府已裁處罰鍰15萬元，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

    ，被告不得重複裁處；法律不得剝奪其招募及聘僱外國人之

    權利，裁量基準係行政規則，原處分逕依裁量基準廢止其招

    募許可及聘僱許可，認事用法顯有違誤；原處分違反比例原

    則云云。惟：

　⒈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除應處罰鍰外，另有沒入或其他

    種類行政罰之處罰者，得依該規定併為裁處（行政罰法第24

    條第2項規定參照）。查原告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經苗

    縣府依同法第63條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本件係被告以其違

    反就服法第57條第9款規定，依同法第72條第2款規定廢止原

    核發原告之外國人招募及聘僱許可，行政罰鍰與廢止招募及

    聘僱許可處分之處罰性質及種類並不相同，依行政罰法第24

    條第2項本文規定，非不得併為裁處。又地方主管機關苗縣

    府與被告之職掌不同，且就服法第57條、第72條及第63條之

    裁罰性質、種類、裁罰目的均不相同，被告處罰鍰以外之廢

    止招募及聘僱許可之其他種類行政罰，自未違反一事不二罰

    原則。

　⒉按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與所

    謂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

    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

    民身體自由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之方式

    為之；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

    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

    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屬與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

    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

    而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司法院釋

    字第443號解釋理由書參照）。就服法第44條、第57條第9款

    、第72條第2款規定，已如前述，是立法機關就雇主非法容

    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以法律限制其招募及聘僱外國人工作。

    而裁量基準項次15⑶規定，係主管機關為統一類同案情避免

    恣意，並顧及不同類案情形，預先預定一定廢止雇主聘僱外

    國人之比例，並未增加就服法所無之限制，核屬為執行前揭

    就服法規定之細節性、技術性規範，尚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從而，被告以原告違反就服法第57條第9款規定，依同法

    第72條第2款及裁量基準項次15⑶規定，以原處分按雇主違反

    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2之比例，作

    成廢止招募及聘僱許可2名之處分，核無違反比例原則。

五、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尚無可採。原告違反就服法第44

    條規定事證明確，被告依就服法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款

    規定，以原處分自113年11月14日起廢止被告113年3月14日

    函核發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2名，及被告113年8月12

    日函核發S君等2人之聘僱許可，並命原告應於期限內為S君

    等2人辦理轉換雇主或工作之登記，或由原告徵詢S君等2人

    同意後，於期限內為渠等辦理手續並使渠等出國，認事用法

    ，俱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判決

    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對本件判決結

    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4　　日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魏式瑜

　　　                              法　官　林季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王月伶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字第453號
114年10月2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協侑營造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鄭國盛              
訴訟代理人  沈志成  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黃惠裁                                      


            卓慧菁              
上列當事人間就業服務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4年3月26日院臺訴字第114500488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經過：
    被告以原告非法容留行蹤不明之印尼籍MAYKE（下稱M君）在苗栗縣○○市○○○路OOO號集合住宅新建工程工地內（下稱系爭工地）從事打掃工作，經內政部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苗栗縣專勤隊（下稱苗栗縣專勤隊）於民國112年6月7日查獲，並經苗栗縣政府（下稱苗縣府）以原告違反就業服務法（下稱就服法）第44條規定，依同法第63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113年9月9日府勞服字第1130196866號裁處書（下稱苗縣府113年9月9日裁處書）處原告罰鍰。被告乃依就服法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款及雇主聘僱第二類及第三類外國人違反就業服務法第72條規定廢止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裁量基準（下稱裁量基準）項次15⑶規定，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2之比例，以113年11月14日勞動發管字第1130517620號函（下稱原處分），自113年11月14日發文日起廢止被告113年3月14日勞動發事字第1130918237號函（下稱被告113年3月14日函）核發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2名及113年8月12日勞動發事字第1130624572號函（下稱被告113年8月12日函）核發印尼籍SUPRIYONO及SIGIT EPENDI（下稱S君等2人）之聘僱許可，原告應於原處分送達後14日內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為S君等2人辦理轉換雇主或工作之登記，或由原告徵詢S君等2人同意後，於上開期限內為渠等辦理手續並使渠等出國。原告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不負就服法第44條防止外國人非法進入工作場所之義務，不具有故意或過失，原處分違反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
　⒈苗栗縣專勤隊於112年6月7日在原告所承攬訴外人勝麗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勝麗公司）之系爭工地內，查獲1名行蹤不明M君從事工地打掃工作，惟M君係承攬勝麗公司點工工程之承包商明坤工程行即莊明坤（下稱明坤工程行，莊明坤下稱莊君）所聘僱並擅自帶工進場施作，與原告無關。明坤工程行並非原告之下包承攬人，原告對明坤工程行並無契約上監督與管理權限，明坤工程行所聘僱之M君係從事點工工程之打掃工作，與原告所承攬之結構體工程無關，原告自非容留M君之行為主體。
　⒉原告向勝麗公司承攬系爭工地之結構體工程，對於系爭工地之場所整體不具有實質管理責任及權限，不能課予原告負就服法第44條規定之義務。原告就結構體工程部分依規定查核及檢查施工廠商名單，且工地四周依法設置施工圍籬，區分內外，而為管制系爭工地，勝麗公司將工地保全工作委由長霖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霖公司）派駐保全人員負責工地處入口檢查出入人員，實施門禁管理、管制進出及巡邏，原告對於防免非法外勞於系爭工地之結構體工程場所提供勞務，已善盡一般注意義務。再者，一般建案之工地範圍大，分工分區施作，事務多而繁雜，每日出入之人車多，客觀上顯難以期待原告與勝麗公司及各承包廠商等能即時發現工地內有非法外勞，並一一查證非法身分，況明坤工程行趁保全公司派駐之保全人員不注意情形之下擅自帶入，原告不知悉M君進入工地，難謂原告就所承攬結構體工程之場所有未善盡工地管理、監督責任及未盡確認工人身分之程序，而具故意或過失。原告已依法聘僱6名合法外國移工，依常理無須非法容留M君從事與原告無關之打掃工作。原告無容留M君之行為，主觀上亦無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故意或過失。
　⒊苗栗縣專勤隊於查獲M君後移送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下稱苗栗地檢）偵辦，經檢察官認無證據足認原告有何違反就服法之犯行，以苗栗地檢113年度偵字第914號不起訴處分，足見原告無違反就服法第44條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
　⒋原告不服苗縣府113年9月9日裁處書，已於113年10月11日向被告提起訴願，苗縣府113年9月9日裁處書之處分尚未確定，實難認原告有違反就服法第44條之規定。被告未予詳察，遽以苗縣府113年9月9日裁處書認原告涉有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為由，逕認原告非法容留外國人於工地從事工作，而違反就服法第44條之規定，並據以廢止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共2名，其認事用法，與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有違。
㈡、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
　　原告依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所聘僱之外國人係合法移工，倘僅因他人即明坤工程行所聘僱之1名行蹤不明外國人擅自進入工地即令原告之合法移工遭遣返回國或轉換雇主，有違比例原則，亦顯失公平。
㈢、原處分違反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
　　原告無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情事，苟被告認原告有容留M君而違反就服法第44條之情事，惟苗縣府113年9月9日裁處書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15萬元，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依行政罰法第24條第2項規定，不得重複裁處，被告廢止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共2名之處分，與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有違。
㈣、裁量基準違反憲法保障之聘僱自由：
　　原告聘僱外國人係依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共6名合法移工，依法享有聘僱自由之權利，乃憲法保障之權利，非依法律不得剝奪之。裁量基準之性質及位階，係行政院基於行政權所訂定之行政規則，自不得逕以裁量基準之規定任意剝奪或限制原告依法聘僱合法移工之權利。被告依裁量基準項次15⑶之規定，廢止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共2名，認事用法，容有違憲之疑，殊不足採。
㈤、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原告係本案工地承造人，為工地管理者，依營造業法負有工地人員管理之法定義務，對工人進出負監督管理之責，應注意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在其管理之處所提供勞務，惟疏於管理注意，涉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且原告於108年8月7日即經臺中市政府裁處，本次原告於5年內再違反本法第44條規定，合致就服法第63條第1項後段規定。
㈡、原告委任林明毅於苗縣府勞工及青年發展處（下稱苗縣勞青處）訪談紀錄略以，原告與明坤工程行簽訂點工工程契約，甚至自陳對於進入工地之人員管制，亦有發包給長霖公司請警衛代為看管等語。明坤工程行負責人莊君於苗縣勞青處訪談紀錄亦坦承與原告簽有點工契約工作內容為承包工地雜工，清潔打掃什麼都做等語。原告主張與明坤工程行並無簽定書面契約，並無契約上監督與管理能權限，明坤工程行所聘僱M君於現場從事打掃工作，與原告所承攬之結構工程無關且非原告之下包承攬人，顯與事實不符。莊君述稱與原告簽訂契約工作內容為承包工地雜工，清潔打掃什麼都做，故有關M君於工地從事打掃工作，原告難謂無間接受領勞務所生利益之事實，本案雖經苗栗地檢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惟查苗縣府依據行政罰法第26條規定，於不起訴後裁處原告，其所為之處分於法有據，並無違誤。
㈢、原告迭經申請核准聘僱外國人從事工作，且依其與包商簽訂工程契約約定，不得僱用非法外籍勞工進場工作，已明知未經許可不得聘僱或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或提供勞務，理當落實管理防範措施以免違法，惟其對於所有工地內員工之合法工作資格，未善盡監督及查驗注意義務，致發生違法情事，難謂不具處罰之責任要件。原告依營造業之特性與慣例，工項專業分包予次承攬人於其處所為其提供勞務，仍應有注意監督及管理指揮監督之義務權利，應查核該等人員是否為得合法在臺工作之外國人，原告疏於查驗，難謂已盡其注意義務而無過失之責，且原告於5年內多次違反同一規定，應受責難程度較高，本案雖經苗栗地檢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且原告對於其下包承攬商明坤工程行，非法容留外國人在其管領之處所提供勞務，原告確有疏於管理之情事，此項注意義務，不因該提供勞務的外國人，非由原告自行僱用，即得免除。
㈣、M君係原告默許其停留於系爭工地從事工作，合致違反就服法第44條及第57條第9款規定，審酌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與非法聘僱外國人工作之可責性相當，依原告與明坤工程行之工程承攬契約，其容留行蹤不明之外國人，符合裁量基準項次15⑶，被告依就服法第72條第2款及裁量基準項次15⑶規定，依1比2比例，以原處分廢止被告准許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共2名外國人之聘僱許可，於法並無違誤。
㈤、原告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苗縣府依就服法第63條第1項規定，處以罰鍰15萬元，被告依就服法第72條第2款規定，廢止被告許可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共2名，二者處罰性質及種類並不相同，依行政罰法第24條第2項規定，得併予裁處。被告行使就服法第72條第2款規定所授予廢止聘僱許可之裁量權，本於職權訂定裁量基準，針對雇主違法條款、次數及情節輕重，分別訂定不同程度之廢止聘僱許可名額。原告主張被告不得據裁量基準剝奪原告合法聘僱外國人之權益，顯有誤解。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及說明：
　⒈就服法第44條規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第57條第9款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不得有下列情事：九、其他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第72條第2款規定：「雇主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廢止其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二、有第57條第1款、第2款、第6款至第9款規定情事之一。」
　⒉裁量基準項次15⑶規定，雇主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依同法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款規定裁處，裁量因素及廢止基準規定「一、雇主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2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雇主非法容留之外國人符合本法第56條規定之行蹤不明外國人者，按雇主所生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5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二、前款雇主符合下列情事者，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1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容留行蹤不明之外國人者，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2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㈠雇主與他方訂有書面承攬契約或買賣契約。㈡承攬契約或買賣契約之他方將所非法聘僱或容留之外國人指派至雇主所有或管領之處所，且雇主未善盡注意義務而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上開裁量基準核屬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所定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裁量基準，由主管機關為統一類同案情不同個案間適用法律裁罰避免恣意之考量，顧及各不同類之違法行為應受責難程度與所生影響各有不同，針對雇主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時，依雇主違法條款、次數及情節輕重，預先預定不同程度之廢止雇主聘僱外國人之比例，未增加就服法對人民所無之限制，符合就服法立法之目的及比例原則，自得予以適用。
　⒊按就服法於第5章「外國人之聘僱與管理」之首－第42條即揭示：「為保障國民工作權，聘僱外國人工作，不得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會、勞動條件、國民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定」，因而針對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工作，立法採申請許可制，是任何人如須聘僱外國人從事工作，即應依法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不得私下容留外國人非法從事工作。故就服法第44條所規定之「任何人」包括自然人或法人，且未限制是否具備該法之雇主身分，如有「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即屬違反本條文之禁止規範；而就服法第57條列於第5章「外國人之聘僱與管理」之內，其規範目的在禁止雇主之非法行為，並落實聘僱外國人之合法管理。因此，雇主聘僱外國人，除不得有同法第57條第1款至第8款之情事外，亦不得有「其他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之情事（同條第9款規定），此一概括條款，基於體系解釋，自應包含違反同法第44條規定之情形，始臻完備。蓋雇主於合法聘僱外國人之外，猶有私自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行為，其違法性不亞於同法條第1款之「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人」，雇主有該款之情事，依同法第72條第2款既應「廢止其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如有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之情形，卻可免於此項處罰，其用法即有失衡。且就服法第72條第2款既規定「雇主有第57條第1款、第2款、第6款至第9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廢止其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所廢止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當然係指雇主已經合法取得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而就服法第57條及第72條所稱之「雇主」係指經主管機關許可聘僱外國人者而言，並不限於與違規從事工作之外國人間有聘僱關係者始有適用，故雇主於合法聘僱外國人之外，猶有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之行為，自得適用同法第72條第2款之規定，廢止其已經合法取得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543號判決參照）。
㈡、如本件經過欄所示事實，有被告113年3月14日函（原處分卷第19頁、本院卷第185頁）、被告113年8月12日函（原處分卷第17至18頁、本院卷第187至188、201至202頁）、苗縣府113年9月9日裁處書（原處分卷第86至87、100至101頁、訴願卷第81至83頁、本院卷第103至105、195至196頁）、原處分（訴願卷第19至22頁、本院卷第27至30頁）、行政院114年3月26日院臺訴字第1145004883號訴願決定（原處分卷第192至203頁、訴願卷第117至128頁、本院卷第33至44頁）在卷可稽，堪以認定。
㈢、查原告前經被告113年3月14日函核發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2名及被告113年8月12日函核發S君等2人之聘僱許可，有被告113年3月14日函（原處分卷第19頁、本院卷第185頁）、被告113年8月12日函（原處分卷第17至18頁、本院卷第187至188、201至202頁）在卷可佐。證人即原告之工地主任林明毅於112年6月27日苗栗縣專勤隊調查、113年1月18日、8月14日苗縣勞青處訪談時供稱：原告在系爭工地有監督管理責任，對於進入系爭工地之人員身分查證，有發包給長霖公司，請警衛幫忙代看，M君遭查獲時其在現場，M君係下包莊君帶來的，門口警衛沒有過渡出入人員，莊君負責點工工程，負責派雜工、打石工，原告與莊君間有簽訂契約，契約有約定不得聘用非法外國人，故未查驗M君身分等語（原處分卷第124至132頁），證人即明坤工程行負責人莊君於112年12月27日、113年1月23日苗縣勞青處訪談時供稱：其與原告於111年10月有簽合約，負責點工，工人負責打掃、搬運物料，M君由其聘僱，工地主任會交代每日工作，每日8點前到工打掃，外勞有電動車會自行前往工地等語（原處分卷第137至142頁），證人M君於112年6月7日苗栗縣專勤隊調查時供稱：其112年1月多至系爭工地工作，工作約5個月，早上8點上班、下午4點30分下班，日薪為1,300元，於112年6月7日早上遭查獲時在系爭工地地下1樓從事工地打掃工作，老闆知道其為失聯移工，工地有警衛管理門禁，但不會阻擋其進入工地，打掃工具係工地主任指示其自行拿取等語（原處分卷第152至156頁），苗縣府認原告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依同法63條第1項規定，以113年9月9日裁處書處原告罰鍰15萬元，有苗縣府113年9月9日裁處書在卷可稽（原處分卷第86至87、100至101頁、訴願卷第81至83頁、本院卷第103至105、195至196頁），是以，被告審認原告經被告許可招募及聘僱外國人，從事營造工作，經苗栗縣專勤隊於112年6月7日在系爭工地查獲原告非法容留行縱不明之M君從事打掃工作，M君有在原告所管領之處所提供勞務之工作事實，以原處分自113年11月14日發文日起廢止被告113年3月14日函核發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2名及被告113年8月12日函核發S君等2人之聘僱許可，原告應於原處分送達後14日內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為S君等2人辦理轉換雇主或工作之登記，或由原告徵詢S君等2人同意後，於上開期限內為渠等辦理手續並使渠等出國，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原處分核無違誤。
㈣、至原告主張M君係由點工工程承包商莊君所聘僱及擅自帶工進場施作，與其無關，其僅向勝麗公司承攬系爭工地之結構體工程，對於系爭工地不具有實質管理責任與權限，不能課予其負防止外國人非法進入工作場所之義務；莊君係向勝麗公司承攬點工工程，非其下包承攬人，其對莊君無契約上之監督與管理權限；莊君聘僱M君從事點工工程之打掃工作，與其承攬之結構體工程無關；莊君趁保全人員未注意而擅自帶M君進入工地，客觀上顯難期待其能即時發現工地內有非法外勞，其並非未善盡工地管理、監督責任，主觀上無故意或過失，原處分違反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且僅因莊君非法聘僱M君擅自進入工地，即使其合法聘僱之外國人遭遣返回國，顯有失公平；苗栗地檢檢察官作成113年度偵字第914號不起訴處分書，足見其無容留M君云云。惟：
　⒈按就服法第44條所謂「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依法條文義解釋乃指未依就服法或相關法令規定申請許可，即容許外國人停留於某處所為其從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之行為而言。而所謂「容許」乃指受處罰之行為人必須對於該場所享有場域管領權，若對外國人工作場所並無任何之管領權限者，外國人是否在該處所工作既無從監督、管制，自無從苛責其需對因容許停留所生之不法行為負責。場域管理權人既然對於工作場所具有直接、實際監督管理之權限，自應負有查核、排除外國人非法工作之行政法上義務，此與行為人對非法工作之外國人有無聘僱關係，並無必然關聯。縱對外國人工作無聘僱或指揮監督關係，但其對外國人實際工作之場所具有管領權限者，仍應負有就服法第44條之責任。　　
　⒉原告與勝麗公司之工程承攬合約書記載略以：「第2條：工程範圍：建築物結構體工程及建築物之建造管理與使用執照領取。……第8條：工地管理　乙方（即原告，下同）應派足資代表之人員……常駐工地，督率施工，所有工人之管理及給養等均由其負責，……。」等語，有上開工程承攬合約書存卷可佐（原處分卷第31、32、166頁、訴願卷第24、25頁、本院卷第46、47頁），是以，依原告與勝麗公司間之工程承攬合約，工程範圍包括建築物結構體工程及建築物之建造管理等，原告應派足資代表之人員常駐工地，督率施工，負責所有工人之管理及給養等，足見原告對於系爭工地具有場域管理權，自負有查核、排除外國人非法工作之義務。是原告主張僅承攬系爭工地之結構體工程，對於系爭工地不具有實質管理責任與權限云云，無足採憑。　　
　⒊原告與勝麗公司之工程承攬合約書記載略以：「第16條：工地清潔　工程進行中乙方應隨時注意維持工地及四週環境之清潔，並於當日工程成完竣收工前負責清除所有工地廢料雜物及臨時設備，如不於規定期限內照辦，甲方（即勝麗公司，下同）得雇工清理，有關費用乙方同意自乙方工程款中加倍扣除。」等語，有上開工程承攬合約書在卷可稽（原處分卷第33頁、訴願卷第26頁、本院卷第48頁），原告之保結書記載略以：「……六、施工當日收工前應將所有垃圾廢棄物清理乾淨運至指定地點堆放，否則代為雇工處理由該期工程款中加倍扣回。……」等語，有上開保結書在卷可參（原處分卷第38至39頁、訴願卷第31至32頁、本院卷第53至54頁），共同規定事項暨工作須知記載略以：「……第二條：工地衛生守則方面：……二、乙方工作人員之便當空盒、飲料空罐等垃圾殘渣應於食用后，著即清理並包裝妥當運棄至指定地點。三、施工中乙方工作人員嚼食檳榔任意吐汁，或嚼食口香糖、抽煙后任意丟棄廢棄物，致污染工程結構物，乙方需立即負責清理，所謂『廢棄物』包含包裝紙、塑膠袋、紙盒及渣滓等，如因而需打除材料時，尚需扣繳工料廢。四、清洗施工器具或清除施工后之殘屑，不得造成排水系統之阻塞，需至甲方指定地點為之，以保持排水系統之暢通。……以上條款共計六條，乙方於簽訂契約后已認為充分瞭解，並願意確實遵照實施。」等語，有共同規定事項暨工作須知存卷可參（原處分卷第43、46頁、訴願卷第36、39頁、本院卷第58、61頁），是以，依上開工程承攬合約、保結書、共同規定事項暨工作須知，原告於工程進行中應隨時注意維持工地及四週環境之清潔，負責清理垃圾、廢棄物並運棄至指定地點。是原告主張M君從事打掃工作，與結構體工程無關云云，無足可採。
　⒋原告與明坤工程行間之111年10月27日工程契約書記載略以：「立工程契約書人：協侑營造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即原告）明坤工程行（以下簡稱乙方）。茲為甲方將所承攬之『勝麗興隆B3-4區（協侑）』新建工程其中之『點工工程』……交由乙方次承攬，……：……第三條　工程範圍　㈠乙方應根據甲方所製作及甲方與業主契約中所約定之施工圖、設計圖、施工說明書、工程標準圖說、工程契約明細表、施工規範及施工進度表規定及工程會議紀錄施工。㈡除雙方另有約定外，本工程所需之人力、機具設備與材料及為完成本工程作所需之永久或臨時性工料，均由乙方負責。……第十一條　工程監督　甲方之工程人員有監督工程及指示乙方之權。……」等語，該契約書並經原告及代表人鄭國盛、明坤工程行及代表人莊君簽章，有上開工程契約書存卷可佐（原處分卷第169至179頁），且證人林明毅於113年1月18日、8月14日苗縣勞青處訪談時供稱：莊君負責點工工程，負責派雜工、打石工，原告與莊君間有簽訂契約，契約有約定不得聘用非法外國人等語（原處分卷第127至128、132頁），證人莊君於112年12月27日、113年1月23日苗縣勞青處訪談時供稱：其與原告於111年10月有簽合約，負責點工等語（原處分卷第139至141頁），足見明坤工程行向原告承攬點工工程，原告對於明坤工程行有監督及管理權限。至原告雖提出其與勝麗公司間之工程契約書，主張其與明坤工程行間無契約關係云云。惟查明坤工程行與勝麗公司間之111年1月17日工程契約書記載略以：「第四條　承攬總價　㈠未稅總價：3,280,000元整。營業稅金：164,000元整。含稅總價：3,444,000元整。㈡□本工程依實作數量及價格明細表或估價單內單價結算。」等語，工程（材料）合約價格明細表記載略以：雜工（竹）複價2,385,000元、打石工（竹）複價115,000元、勞安工（竹）複價780,000元，合計3,280,000元，營業稅164,000元、含稅總計3,444,000元等語，有該工程契約書（原處分卷第56、159頁、訴願卷第50頁、本院卷第72頁）、工程（材料）合約價格明細表（原處分卷第59、162頁、訴願卷第53頁、本院卷第75頁）存卷可考，原告與明坤工程行間之111年10月27日工程契約書記載略以：「第四條　承攬總價　㈠未稅總價：441,000元整。營業稅金：22,050元整。含稅總價：463,050元整。㈡本工程依實作數量及價格明細表或估價單內單價結算。」等語，工程（材料）合約價格明細表記載略以：雜工（竹）複價360,000元、打石工（竹）複價81,000元，合計441,000元，營業稅22,050元、含稅總計463,050元等語，有該工程契約書（原處分卷第170頁）、工程（材料）合約價格明細表（原處分卷第186頁）在卷可稽，足見明坤工程行與勝麗公司間之工程契約、明坤工程行與原告間之工程契約兩者約定之項目、金額等項目不同，明坤工程行與勝麗公司間縱使具有工程契約關係，亦非當然排除明坤工程行與原告間有工程契約關係，自無從以明坤工程行與勝麗公司間之工程契約，即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是原告主張莊君非其下包承攬人，其對莊君無契約上之監督與管理權限云云，實無可採。
　⒌按行為人對於構成違規要件之客觀事實發生，雖無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疏於注意者，仍應成立過失之主觀責任。次按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參照）。查原告於承攬上開工程施工期間，為實質管領支配系爭工地之人，依就服法第44條規定，負有不得容任未經申請許可之外國人入內工作之義務，無從因其將系爭工程之部分工項轉包予他人承作，容任轉包廠商自行派遣勞工入內工作，即卸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之行政法上義務。原告雖非僱用M君之雇主，惟M君在原告所承包系爭工地範圍內遭查獲，處於原告實質支配管領範圍內從事工作，原告負有善盡管制及查驗工地內外籍移工合法工作資格之義務，不因其將工程轉包他人，於外包工程契約中訂明不得僱用非法外籍移工，即得免除或謂已履行此項作為義務；況依營造業法第32條第1項第3款規定，營造業之工地主任應負責辦理工地之人員管理工作，原告為營造業者，所聘之工地主任負有工地人員管理責任，原告與M君間雖無聘僱關係，惟M君在未經查核身分之情況下即在系爭工地從事工作，原告之工地主任未盡辦理工地人員管理之過失，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即為原告之過失，原告自有違反就服法第44條所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規定。原告疏於注意，未適時有效防範，致發生次分包廠商明坤工程行負責人莊君派遣未經申請許可之M君進入系爭工地工作之情事，即難辭過失之責。是原告主張M君非其所聘僱，與其無關，其無過失云云，實無足採。
　⒍按行政法領域之無期待可能性概念，係指被課予行政法上義務之人，因陷於事實上或法律上之特別艱難處境，一般社會觀念難以期待其可以有合乎義務規範之行為，因此承認其違法行為有超法規阻卻責任事由而言。查苗栗縣專勤隊於112年6月7日，在系爭工地地下1樓當場查得M君從事工地打掃工作乙情，業據證人M君供述在卷（原處分卷第153頁），並有現場指認照片在卷可佐（原處分卷第157頁），足見原告客觀上並無難以發現M君在系爭工地從事工作之情，衡諸一般社會通念，難認原告有何事實上或法律上無法遵循就服法第44條規定，而欠缺期待可能性之情事。原告主張難期待其能即時發現工地內有M君云云，洵無可採。
　⒎苗栗縣專勤隊以原告5年內再次非法容留外國人工作，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移請苗栗地檢偵辦，雖經苗栗地檢檢察官作成113年度偵字第914號不起訴處分，惟該不起訴處分係就原告有無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刑事責任而論，與是否構成行政法上義務之違反有別，而原告非法容留M君從事工作之事實，業經苗縣府審認後以113年9月9日裁處書裁處罰鍰，足認原告有非法容留之情事，被告依就服法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款及裁量基準項次15⑶規定作成原處分，並無違誤。
㈤、至原告主張苗縣府已裁處罰鍰15萬元，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被告不得重複裁處；法律不得剝奪其招募及聘僱外國人之權利，裁量基準係行政規則，原處分逕依裁量基準廢止其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認事用法顯有違誤；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云云。惟：
　⒈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除應處罰鍰外，另有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者，得依該規定併為裁處（行政罰法第24條第2項規定參照）。查原告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經苗縣府依同法第63條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本件係被告以其違反就服法第57條第9款規定，依同法第72條第2款規定廢止原核發原告之外國人招募及聘僱許可，行政罰鍰與廢止招募及聘僱許可處分之處罰性質及種類並不相同，依行政罰法第24條第2項本文規定，非不得併為裁處。又地方主管機關苗縣府與被告之職掌不同，且就服法第57條、第72條及第63條之裁罰性質、種類、裁罰目的均不相同，被告處罰鍰以外之廢止招募及聘僱許可之其他種類行政罰，自未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
　⒉按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與所謂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之方式為之；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屬與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而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司法院釋字第443號解釋理由書參照）。就服法第44條、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款規定，已如前述，是立法機關就雇主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以法律限制其招募及聘僱外國人工作。而裁量基準項次15⑶規定，係主管機關為統一類同案情避免恣意，並顧及不同類案情形，預先預定一定廢止雇主聘僱外國人之比例，並未增加就服法所無之限制，核屬為執行前揭就服法規定之細節性、技術性規範，尚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從而，被告以原告違反就服法第57條第9款規定，依同法第72條第2款及裁量基準項次15⑶規定，以原處分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2之比例，作成廢止招募及聘僱許可2名之處分，核無違反比例原則。
五、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尚無可採。原告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事證明確，被告依就服法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款規定，以原處分自113年11月14日起廢止被告113年3月14日函核發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2名，及被告113年8月12日函核發S君等2人之聘僱許可，並命原告應於期限內為S君等2人辦理轉換雇主或工作之登記，或由原告徵詢S君等2人同意後，於期限內為渠等辦理手續並使渠等出國，認事用法，俱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對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4　　日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魏式瑜
　　　                              法　官　林季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王月伶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字第453號

114年10月2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協侑營造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鄭國盛              

訴訟代理人  沈志成  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黃惠裁                                      



            卓慧菁              

上列當事人間就業服務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4年3月26日院臺訴字第114500488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經過：

    被告以原告非法容留行蹤不明之印尼籍MAYKE（下稱M君）在苗栗縣○○市○○○路OOO號集合住宅新建工程工地內（下稱系爭工地）從事打掃工作，經內政部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苗栗縣專勤隊（下稱苗栗縣專勤隊）於民國112年6月7日查獲，並經苗栗縣政府（下稱苗縣府）以原告違反就業服務法（下稱就服法）第44條規定，依同法第63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113年9月9日府勞服字第1130196866號裁處書（下稱苗縣府113年9月9日裁處書）處原告罰鍰。被告乃依就服法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款及雇主聘僱第二類及第三類外國人違反就業服務法第72條規定廢止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裁量基準（下稱裁量基準）項次15⑶規定，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2之比例，以113年11月14日勞動發管字第1130517620號函（下稱原處分），自113年11月14日發文日起廢止被告113年3月14日勞動發事字第1130918237號函（下稱被告113年3月14日函）核發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2名及113年8月12日勞動發事字第1130624572號函（下稱被告113年8月12日函）核發印尼籍SUPRIYONO及SIGIT EPENDI（下稱S君等2人）之聘僱許可，原告應於原處分送達後14日內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為S君等2人辦理轉換雇主或工作之登記，或由原告徵詢S君等2人同意後，於上開期限內為渠等辦理手續並使渠等出國。原告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不負就服法第44條防止外國人非法進入工作場所之義務，不具有故意或過失，原處分違反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

　⒈苗栗縣專勤隊於112年6月7日在原告所承攬訴外人勝麗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勝麗公司）之系爭工地內，查獲1名行蹤不明M君從事工地打掃工作，惟M君係承攬勝麗公司點工工程之承包商明坤工程行即莊明坤（下稱明坤工程行，莊明坤下稱莊君）所聘僱並擅自帶工進場施作，與原告無關。明坤工程行並非原告之下包承攬人，原告對明坤工程行並無契約上監督與管理權限，明坤工程行所聘僱之M君係從事點工工程之打掃工作，與原告所承攬之結構體工程無關，原告自非容留M君之行為主體。

　⒉原告向勝麗公司承攬系爭工地之結構體工程，對於系爭工地之場所整體不具有實質管理責任及權限，不能課予原告負就服法第44條規定之義務。原告就結構體工程部分依規定查核及檢查施工廠商名單，且工地四周依法設置施工圍籬，區分內外，而為管制系爭工地，勝麗公司將工地保全工作委由長霖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霖公司）派駐保全人員負責工地處入口檢查出入人員，實施門禁管理、管制進出及巡邏，原告對於防免非法外勞於系爭工地之結構體工程場所提供勞務，已善盡一般注意義務。再者，一般建案之工地範圍大，分工分區施作，事務多而繁雜，每日出入之人車多，客觀上顯難以期待原告與勝麗公司及各承包廠商等能即時發現工地內有非法外勞，並一一查證非法身分，況明坤工程行趁保全公司派駐之保全人員不注意情形之下擅自帶入，原告不知悉M君進入工地，難謂原告就所承攬結構體工程之場所有未善盡工地管理、監督責任及未盡確認工人身分之程序，而具故意或過失。原告已依法聘僱6名合法外國移工，依常理無須非法容留M君從事與原告無關之打掃工作。原告無容留M君之行為，主觀上亦無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故意或過失。

　⒊苗栗縣專勤隊於查獲M君後移送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下稱苗栗地檢）偵辦，經檢察官認無證據足認原告有何違反就服法之犯行，以苗栗地檢113年度偵字第914號不起訴處分，足見原告無違反就服法第44條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

　⒋原告不服苗縣府113年9月9日裁處書，已於113年10月11日向被告提起訴願，苗縣府113年9月9日裁處書之處分尚未確定，實難認原告有違反就服法第44條之規定。被告未予詳察，遽以苗縣府113年9月9日裁處書認原告涉有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為由，逕認原告非法容留外國人於工地從事工作，而違反就服法第44條之規定，並據以廢止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共2名，其認事用法，與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有違。

㈡、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

　　原告依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所聘僱之外國人係合法移工，倘僅因他人即明坤工程行所聘僱之1名行蹤不明外國人擅自進入工地即令原告之合法移工遭遣返回國或轉換雇主，有違比例原則，亦顯失公平。

㈢、原處分違反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

　　原告無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情事，苟被告認原告有容留M君而違反就服法第44條之情事，惟苗縣府113年9月9日裁處書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15萬元，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依行政罰法第24條第2項規定，不得重複裁處，被告廢止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共2名之處分，與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有違。

㈣、裁量基準違反憲法保障之聘僱自由：

　　原告聘僱外國人係依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共6名合法移工，依法享有聘僱自由之權利，乃憲法保障之權利，非依法律不得剝奪之。裁量基準之性質及位階，係行政院基於行政權所訂定之行政規則，自不得逕以裁量基準之規定任意剝奪或限制原告依法聘僱合法移工之權利。被告依裁量基準項次15⑶之規定，廢止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共2名，認事用法，容有違憲之疑，殊不足採。

㈤、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原告係本案工地承造人，為工地管理者，依營造業法負有工地人員管理之法定義務，對工人進出負監督管理之責，應注意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在其管理之處所提供勞務，惟疏於管理注意，涉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且原告於108年8月7日即經臺中市政府裁處，本次原告於5年內再違反本法第44條規定，合致就服法第63條第1項後段規定。

㈡、原告委任林明毅於苗縣府勞工及青年發展處（下稱苗縣勞青處）訪談紀錄略以，原告與明坤工程行簽訂點工工程契約，甚至自陳對於進入工地之人員管制，亦有發包給長霖公司請警衛代為看管等語。明坤工程行負責人莊君於苗縣勞青處訪談紀錄亦坦承與原告簽有點工契約工作內容為承包工地雜工，清潔打掃什麼都做等語。原告主張與明坤工程行並無簽定書面契約，並無契約上監督與管理能權限，明坤工程行所聘僱M君於現場從事打掃工作，與原告所承攬之結構工程無關且非原告之下包承攬人，顯與事實不符。莊君述稱與原告簽訂契約工作內容為承包工地雜工，清潔打掃什麼都做，故有關M君於工地從事打掃工作，原告難謂無間接受領勞務所生利益之事實，本案雖經苗栗地檢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惟查苗縣府依據行政罰法第26條規定，於不起訴後裁處原告，其所為之處分於法有據，並無違誤。

㈢、原告迭經申請核准聘僱外國人從事工作，且依其與包商簽訂工程契約約定，不得僱用非法外籍勞工進場工作，已明知未經許可不得聘僱或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或提供勞務，理當落實管理防範措施以免違法，惟其對於所有工地內員工之合法工作資格，未善盡監督及查驗注意義務，致發生違法情事，難謂不具處罰之責任要件。原告依營造業之特性與慣例，工項專業分包予次承攬人於其處所為其提供勞務，仍應有注意監督及管理指揮監督之義務權利，應查核該等人員是否為得合法在臺工作之外國人，原告疏於查驗，難謂已盡其注意義務而無過失之責，且原告於5年內多次違反同一規定，應受責難程度較高，本案雖經苗栗地檢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且原告對於其下包承攬商明坤工程行，非法容留外國人在其管領之處所提供勞務，原告確有疏於管理之情事，此項注意義務，不因該提供勞務的外國人，非由原告自行僱用，即得免除。

㈣、M君係原告默許其停留於系爭工地從事工作，合致違反就服法第44條及第57條第9款規定，審酌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與非法聘僱外國人工作之可責性相當，依原告與明坤工程行之工程承攬契約，其容留行蹤不明之外國人，符合裁量基準項次15⑶，被告依就服法第72條第2款及裁量基準項次15⑶規定，依1比2比例，以原處分廢止被告准許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共2名外國人之聘僱許可，於法並無違誤。

㈤、原告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苗縣府依就服法第63條第1項規定，處以罰鍰15萬元，被告依就服法第72條第2款規定，廢止被告許可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共2名，二者處罰性質及種類並不相同，依行政罰法第24條第2項規定，得併予裁處。被告行使就服法第72條第2款規定所授予廢止聘僱許可之裁量權，本於職權訂定裁量基準，針對雇主違法條款、次數及情節輕重，分別訂定不同程度之廢止聘僱許可名額。原告主張被告不得據裁量基準剝奪原告合法聘僱外國人之權益，顯有誤解。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及說明：

　⒈就服法第44條規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第57條第9款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不得有下列情事：九、其他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第72條第2款規定：「雇主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廢止其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二、有第57條第1款、第2款、第6款至第9款規定情事之一。」

　⒉裁量基準項次15⑶規定，雇主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依同法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款規定裁處，裁量因素及廢止基準規定「一、雇主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2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雇主非法容留之外國人符合本法第56條規定之行蹤不明外國人者，按雇主所生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5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二、前款雇主符合下列情事者，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1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容留行蹤不明之外國人者，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2之比例，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人數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㈠雇主與他方訂有書面承攬契約或買賣契約。㈡承攬契約或買賣契約之他方將所非法聘僱或容留之外國人指派至雇主所有或管領之處所，且雇主未善盡注意義務而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上開裁量基準核屬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所定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裁量基準，由主管機關為統一類同案情不同個案間適用法律裁罰避免恣意之考量，顧及各不同類之違法行為應受責難程度與所生影響各有不同，針對雇主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時，依雇主違法條款、次數及情節輕重，預先預定不同程度之廢止雇主聘僱外國人之比例，未增加就服法對人民所無之限制，符合就服法立法之目的及比例原則，自得予以適用。

　⒊按就服法於第5章「外國人之聘僱與管理」之首－第42條即揭示：「為保障國民工作權，聘僱外國人工作，不得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會、勞動條件、國民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定」，因而針對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工作，立法採申請許可制，是任何人如須聘僱外國人從事工作，即應依法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不得私下容留外國人非法從事工作。故就服法第44條所規定之「任何人」包括自然人或法人，且未限制是否具備該法之雇主身分，如有「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即屬違反本條文之禁止規範；而就服法第57條列於第5章「外國人之聘僱與管理」之內，其規範目的在禁止雇主之非法行為，並落實聘僱外國人之合法管理。因此，雇主聘僱外國人，除不得有同法第57條第1款至第8款之情事外，亦不得有「其他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之情事（同條第9款規定），此一概括條款，基於體系解釋，自應包含違反同法第44條規定之情形，始臻完備。蓋雇主於合法聘僱外國人之外，猶有私自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行為，其違法性不亞於同法條第1款之「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人」，雇主有該款之情事，依同法第72條第2款既應「廢止其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如有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之情形，卻可免於此項處罰，其用法即有失衡。且就服法第72條第2款既規定「雇主有第57條第1款、第2款、第6款至第9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廢止其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所廢止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當然係指雇主已經合法取得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而就服法第57條及第72條所稱之「雇主」係指經主管機關許可聘僱外國人者而言，並不限於與違規從事工作之外國人間有聘僱關係者始有適用，故雇主於合法聘僱外國人之外，猶有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之行為，自得適用同法第72條第2款之規定，廢止其已經合法取得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543號判決參照）。

㈡、如本件經過欄所示事實，有被告113年3月14日函（原處分卷第19頁、本院卷第185頁）、被告113年8月12日函（原處分卷第17至18頁、本院卷第187至188、201至202頁）、苗縣府113年9月9日裁處書（原處分卷第86至87、100至101頁、訴願卷第81至83頁、本院卷第103至105、195至196頁）、原處分（訴願卷第19至22頁、本院卷第27至30頁）、行政院114年3月26日院臺訴字第1145004883號訴願決定（原處分卷第192至203頁、訴願卷第117至128頁、本院卷第33至44頁）在卷可稽，堪以認定。

㈢、查原告前經被告113年3月14日函核發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2名及被告113年8月12日函核發S君等2人之聘僱許可，有被告113年3月14日函（原處分卷第19頁、本院卷第185頁）、被告113年8月12日函（原處分卷第17至18頁、本院卷第187至188、201至202頁）在卷可佐。證人即原告之工地主任林明毅於112年6月27日苗栗縣專勤隊調查、113年1月18日、8月14日苗縣勞青處訪談時供稱：原告在系爭工地有監督管理責任，對於進入系爭工地之人員身分查證，有發包給長霖公司，請警衛幫忙代看，M君遭查獲時其在現場，M君係下包莊君帶來的，門口警衛沒有過渡出入人員，莊君負責點工工程，負責派雜工、打石工，原告與莊君間有簽訂契約，契約有約定不得聘用非法外國人，故未查驗M君身分等語（原處分卷第124至132頁），證人即明坤工程行負責人莊君於112年12月27日、113年1月23日苗縣勞青處訪談時供稱：其與原告於111年10月有簽合約，負責點工，工人負責打掃、搬運物料，M君由其聘僱，工地主任會交代每日工作，每日8點前到工打掃，外勞有電動車會自行前往工地等語（原處分卷第137至142頁），證人M君於112年6月7日苗栗縣專勤隊調查時供稱：其112年1月多至系爭工地工作，工作約5個月，早上8點上班、下午4點30分下班，日薪為1,300元，於112年6月7日早上遭查獲時在系爭工地地下1樓從事工地打掃工作，老闆知道其為失聯移工，工地有警衛管理門禁，但不會阻擋其進入工地，打掃工具係工地主任指示其自行拿取等語（原處分卷第152至156頁），苗縣府認原告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依同法63條第1項規定，以113年9月9日裁處書處原告罰鍰15萬元，有苗縣府113年9月9日裁處書在卷可稽（原處分卷第86至87、100至101頁、訴願卷第81至83頁、本院卷第103至105、195至196頁），是以，被告審認原告經被告許可招募及聘僱外國人，從事營造工作，經苗栗縣專勤隊於112年6月7日在系爭工地查獲原告非法容留行縱不明之M君從事打掃工作，M君有在原告所管領之處所提供勞務之工作事實，以原處分自113年11月14日發文日起廢止被告113年3月14日函核發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2名及被告113年8月12日函核發S君等2人之聘僱許可，原告應於原處分送達後14日內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為S君等2人辦理轉換雇主或工作之登記，或由原告徵詢S君等2人同意後，於上開期限內為渠等辦理手續並使渠等出國，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原處分核無違誤。

㈣、至原告主張M君係由點工工程承包商莊君所聘僱及擅自帶工進場施作，與其無關，其僅向勝麗公司承攬系爭工地之結構體工程，對於系爭工地不具有實質管理責任與權限，不能課予其負防止外國人非法進入工作場所之義務；莊君係向勝麗公司承攬點工工程，非其下包承攬人，其對莊君無契約上之監督與管理權限；莊君聘僱M君從事點工工程之打掃工作，與其承攬之結構體工程無關；莊君趁保全人員未注意而擅自帶M君進入工地，客觀上顯難期待其能即時發現工地內有非法外勞，其並非未善盡工地管理、監督責任，主觀上無故意或過失，原處分違反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且僅因莊君非法聘僱M君擅自進入工地，即使其合法聘僱之外國人遭遣返回國，顯有失公平；苗栗地檢檢察官作成113年度偵字第914號不起訴處分書，足見其無容留M君云云。惟：

　⒈按就服法第44條所謂「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依法條文義解釋乃指未依就服法或相關法令規定申請許可，即容許外國人停留於某處所為其從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之行為而言。而所謂「容許」乃指受處罰之行為人必須對於該場所享有場域管領權，若對外國人工作場所並無任何之管領權限者，外國人是否在該處所工作既無從監督、管制，自無從苛責其需對因容許停留所生之不法行為負責。場域管理權人既然對於工作場所具有直接、實際監督管理之權限，自應負有查核、排除外國人非法工作之行政法上義務，此與行為人對非法工作之外國人有無聘僱關係，並無必然關聯。縱對外國人工作無聘僱或指揮監督關係，但其對外國人實際工作之場所具有管領權限者，仍應負有就服法第44條之責任。　　

　⒉原告與勝麗公司之工程承攬合約書記載略以：「第2條：工程範圍：建築物結構體工程及建築物之建造管理與使用執照領取。……第8條：工地管理　乙方（即原告，下同）應派足資代表之人員……常駐工地，督率施工，所有工人之管理及給養等均由其負責，……。」等語，有上開工程承攬合約書存卷可佐（原處分卷第31、32、166頁、訴願卷第24、25頁、本院卷第46、47頁），是以，依原告與勝麗公司間之工程承攬合約，工程範圍包括建築物結構體工程及建築物之建造管理等，原告應派足資代表之人員常駐工地，督率施工，負責所有工人之管理及給養等，足見原告對於系爭工地具有場域管理權，自負有查核、排除外國人非法工作之義務。是原告主張僅承攬系爭工地之結構體工程，對於系爭工地不具有實質管理責任與權限云云，無足採憑。　　

　⒊原告與勝麗公司之工程承攬合約書記載略以：「第16條：工地清潔　工程進行中乙方應隨時注意維持工地及四週環境之清潔，並於當日工程成完竣收工前負責清除所有工地廢料雜物及臨時設備，如不於規定期限內照辦，甲方（即勝麗公司，下同）得雇工清理，有關費用乙方同意自乙方工程款中加倍扣除。」等語，有上開工程承攬合約書在卷可稽（原處分卷第33頁、訴願卷第26頁、本院卷第48頁），原告之保結書記載略以：「……六、施工當日收工前應將所有垃圾廢棄物清理乾淨運至指定地點堆放，否則代為雇工處理由該期工程款中加倍扣回。……」等語，有上開保結書在卷可參（原處分卷第38至39頁、訴願卷第31至32頁、本院卷第53至54頁），共同規定事項暨工作須知記載略以：「……第二條：工地衛生守則方面：……二、乙方工作人員之便當空盒、飲料空罐等垃圾殘渣應於食用后，著即清理並包裝妥當運棄至指定地點。三、施工中乙方工作人員嚼食檳榔任意吐汁，或嚼食口香糖、抽煙后任意丟棄廢棄物，致污染工程結構物，乙方需立即負責清理，所謂『廢棄物』包含包裝紙、塑膠袋、紙盒及渣滓等，如因而需打除材料時，尚需扣繳工料廢。四、清洗施工器具或清除施工后之殘屑，不得造成排水系統之阻塞，需至甲方指定地點為之，以保持排水系統之暢通。……以上條款共計六條，乙方於簽訂契約后已認為充分瞭解，並願意確實遵照實施。」等語，有共同規定事項暨工作須知存卷可參（原處分卷第43、46頁、訴願卷第36、39頁、本院卷第58、61頁），是以，依上開工程承攬合約、保結書、共同規定事項暨工作須知，原告於工程進行中應隨時注意維持工地及四週環境之清潔，負責清理垃圾、廢棄物並運棄至指定地點。是原告主張M君從事打掃工作，與結構體工程無關云云，無足可採。

　⒋原告與明坤工程行間之111年10月27日工程契約書記載略以：「立工程契約書人：協侑營造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即原告）明坤工程行（以下簡稱乙方）。茲為甲方將所承攬之『勝麗興隆B3-4區（協侑）』新建工程其中之『點工工程』……交由乙方次承攬，……：……第三條　工程範圍　㈠乙方應根據甲方所製作及甲方與業主契約中所約定之施工圖、設計圖、施工說明書、工程標準圖說、工程契約明細表、施工規範及施工進度表規定及工程會議紀錄施工。㈡除雙方另有約定外，本工程所需之人力、機具設備與材料及為完成本工程作所需之永久或臨時性工料，均由乙方負責。……第十一條　工程監督　甲方之工程人員有監督工程及指示乙方之權。……」等語，該契約書並經原告及代表人鄭國盛、明坤工程行及代表人莊君簽章，有上開工程契約書存卷可佐（原處分卷第169至179頁），且證人林明毅於113年1月18日、8月14日苗縣勞青處訪談時供稱：莊君負責點工工程，負責派雜工、打石工，原告與莊君間有簽訂契約，契約有約定不得聘用非法外國人等語（原處分卷第127至128、132頁），證人莊君於112年12月27日、113年1月23日苗縣勞青處訪談時供稱：其與原告於111年10月有簽合約，負責點工等語（原處分卷第139至141頁），足見明坤工程行向原告承攬點工工程，原告對於明坤工程行有監督及管理權限。至原告雖提出其與勝麗公司間之工程契約書，主張其與明坤工程行間無契約關係云云。惟查明坤工程行與勝麗公司間之111年1月17日工程契約書記載略以：「第四條　承攬總價　㈠未稅總價：3,280,000元整。營業稅金：164,000元整。含稅總價：3,444,000元整。㈡□本工程依實作數量及價格明細表或估價單內單價結算。」等語，工程（材料）合約價格明細表記載略以：雜工（竹）複價2,385,000元、打石工（竹）複價115,000元、勞安工（竹）複價780,000元，合計3,280,000元，營業稅164,000元、含稅總計3,444,000元等語，有該工程契約書（原處分卷第56、159頁、訴願卷第50頁、本院卷第72頁）、工程（材料）合約價格明細表（原處分卷第59、162頁、訴願卷第53頁、本院卷第75頁）存卷可考，原告與明坤工程行間之111年10月27日工程契約書記載略以：「第四條　承攬總價　㈠未稅總價：441,000元整。營業稅金：22,050元整。含稅總價：463,050元整。㈡本工程依實作數量及價格明細表或估價單內單價結算。」等語，工程（材料）合約價格明細表記載略以：雜工（竹）複價360,000元、打石工（竹）複價81,000元，合計441,000元，營業稅22,050元、含稅總計463,050元等語，有該工程契約書（原處分卷第170頁）、工程（材料）合約價格明細表（原處分卷第186頁）在卷可稽，足見明坤工程行與勝麗公司間之工程契約、明坤工程行與原告間之工程契約兩者約定之項目、金額等項目不同，明坤工程行與勝麗公司間縱使具有工程契約關係，亦非當然排除明坤工程行與原告間有工程契約關係，自無從以明坤工程行與勝麗公司間之工程契約，即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是原告主張莊君非其下包承攬人，其對莊君無契約上之監督與管理權限云云，實無可採。

　⒌按行為人對於構成違規要件之客觀事實發生，雖無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疏於注意者，仍應成立過失之主觀責任。次按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參照）。查原告於承攬上開工程施工期間，為實質管領支配系爭工地之人，依就服法第44條規定，負有不得容任未經申請許可之外國人入內工作之義務，無從因其將系爭工程之部分工項轉包予他人承作，容任轉包廠商自行派遣勞工入內工作，即卸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之行政法上義務。原告雖非僱用M君之雇主，惟M君在原告所承包系爭工地範圍內遭查獲，處於原告實質支配管領範圍內從事工作，原告負有善盡管制及查驗工地內外籍移工合法工作資格之義務，不因其將工程轉包他人，於外包工程契約中訂明不得僱用非法外籍移工，即得免除或謂已履行此項作為義務；況依營造業法第32條第1項第3款規定，營造業之工地主任應負責辦理工地之人員管理工作，原告為營造業者，所聘之工地主任負有工地人員管理責任，原告與M君間雖無聘僱關係，惟M君在未經查核身分之情況下即在系爭工地從事工作，原告之工地主任未盡辦理工地人員管理之過失，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即為原告之過失，原告自有違反就服法第44條所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規定。原告疏於注意，未適時有效防範，致發生次分包廠商明坤工程行負責人莊君派遣未經申請許可之M君進入系爭工地工作之情事，即難辭過失之責。是原告主張M君非其所聘僱，與其無關，其無過失云云，實無足採。

　⒍按行政法領域之無期待可能性概念，係指被課予行政法上義務之人，因陷於事實上或法律上之特別艱難處境，一般社會觀念難以期待其可以有合乎義務規範之行為，因此承認其違法行為有超法規阻卻責任事由而言。查苗栗縣專勤隊於112年6月7日，在系爭工地地下1樓當場查得M君從事工地打掃工作乙情，業據證人M君供述在卷（原處分卷第153頁），並有現場指認照片在卷可佐（原處分卷第157頁），足見原告客觀上並無難以發現M君在系爭工地從事工作之情，衡諸一般社會通念，難認原告有何事實上或法律上無法遵循就服法第44條規定，而欠缺期待可能性之情事。原告主張難期待其能即時發現工地內有M君云云，洵無可採。

　⒎苗栗縣專勤隊以原告5年內再次非法容留外國人工作，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移請苗栗地檢偵辦，雖經苗栗地檢檢察官作成113年度偵字第914號不起訴處分，惟該不起訴處分係就原告有無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刑事責任而論，與是否構成行政法上義務之違反有別，而原告非法容留M君從事工作之事實，業經苗縣府審認後以113年9月9日裁處書裁處罰鍰，足認原告有非法容留之情事，被告依就服法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款及裁量基準項次15⑶規定作成原處分，並無違誤。

㈤、至原告主張苗縣府已裁處罰鍰15萬元，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被告不得重複裁處；法律不得剝奪其招募及聘僱外國人之權利，裁量基準係行政規則，原處分逕依裁量基準廢止其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認事用法顯有違誤；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云云。惟：

　⒈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除應處罰鍰外，另有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者，得依該規定併為裁處（行政罰法第24條第2項規定參照）。查原告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經苗縣府依同法第63條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本件係被告以其違反就服法第57條第9款規定，依同法第72條第2款規定廢止原核發原告之外國人招募及聘僱許可，行政罰鍰與廢止招募及聘僱許可處分之處罰性質及種類並不相同，依行政罰法第24條第2項本文規定，非不得併為裁處。又地方主管機關苗縣府與被告之職掌不同，且就服法第57條、第72條及第63條之裁罰性質、種類、裁罰目的均不相同，被告處罰鍰以外之廢止招募及聘僱許可之其他種類行政罰，自未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

　⒉按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與所謂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之方式為之；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屬與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而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司法院釋字第443號解釋理由書參照）。就服法第44條、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款規定，已如前述，是立法機關就雇主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以法律限制其招募及聘僱外國人工作。而裁量基準項次15⑶規定，係主管機關為統一類同案情避免恣意，並顧及不同類案情形，預先預定一定廢止雇主聘僱外國人之比例，並未增加就服法所無之限制，核屬為執行前揭就服法規定之細節性、技術性規範，尚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從而，被告以原告違反就服法第57條第9款規定，依同法第72條第2款及裁量基準項次15⑶規定，以原處分按雇主違反外國人之人數與應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採1比2之比例，作成廢止招募及聘僱許可2名之處分，核無違反比例原則。

五、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尚無可採。原告違反就服法第44條規定事證明確，被告依就服法第57條第9款、第72條第2款規定，以原處分自113年11月14日起廢止被告113年3月14日函核發原告招募外國人之招募許可2名，及被告113年8月12日函核發S君等2人之聘僱許可，並命原告應於期限內為S君等2人辦理轉換雇主或工作之登記，或由原告徵詢S君等2人同意後，於期限內為渠等辦理手續並使渠等出國，認事用法，俱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對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4　　日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魏式瑜

　　　                              法　官　林季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王月伶



